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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拓业展盛（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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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合同协议书
编号:

发包人（全称）： 北京市门头沟区射育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曹彥彥
法定注册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大街65号 

承包人（全称）： 柘业展盛（北京）诸铕工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金亮亮_ _ _
法定注册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雁钼植高芹賂1号院YC-2395号（集群注册）

发包人为逑设门头沟新城20街区MC00-0020-0022她块A33某础教育用地新建幼儿园 

工稆（幼儿囡）-热力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已接受承包人提出的承担本工程的施工、 

竣工、交付并维修其任何缺陷的投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 

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共同达成并订立如下协议。

一、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门头沟新城20街区MC00-0020-0022地坱A33某础教育用她新建幼儿园工 

稆（幼儿阅）-热力工程（项目名称）

工程地点：北京市门头沟区
工程内兹：门头沟新城20街区MC00-0020-0022她块A33某础教亩用她新逑幼儿阋工程 

（幼儿固）-热六工程、热力站、室外管线、七逮工程设计图紙、工程量清单内的全部内容。

群体工程应附“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附件1）

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

资金来源： 财政神资合

二、 工程承包范围
承包范围：门头沟新城20街区MC00-0020-0022她块A33某础教育用地新津幼儿闶工 

程（幼儿园）-热力工程、热力站、室孙管线、+_逑工程设计围紙、工程詈清单内的全部内

容，

详细承包范围见第六章“采购需求”。

三、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曰期： 2026年3月15_曰 

计划竣工曰期： 2026年5月27日



工期总曰历天数1天，自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曰期起算。

四、 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金格

五、 合同形式

本合同采用 固定综合单价_ _ _ 合同形式。

（人民币）

六、 签约合同价

金额（大写）： 音佰捌拾糸万伍仟糸佰檷拾柒元捌角钕分

（小写）1835387.89 元 

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 / 元 

暂列金额（含税）：元 

专业工程暂估价（含税）： 0 元

七、 承包人项目经理：

姓名：柳淼淋 ; 职称：工程师 :
身份证号：130684197702122071 :

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号： 2014034110342013110901000189 ;

建诰师注册证书号：京1112015201634904 .

建诰师执业印章号：京1112015201634904 „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 京逮安B（2016） 0124394 .

八、 合同文件的组成

下列文件共同构成合同文件：

1、 本协议书；

2、 中标通知书；

3、 报价一览表；

4、 专用合同条款；

5、 通用合同条款；

6、 采购需求；

7、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8、 其他合同文件。

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次序在先者为准。

九、 本协议书中有关词语定义与合同条款中的定义相同。



十、承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竣工、交付并承担质量缺陷保修责任。

十一、发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期限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十二、共8份：正本^份，甲、乙双方各执1份，采购代理机构执1份，副本 

份，甲方执_J_份，乙方执份。

十三、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但不得背离本协议第八条所约定的合同 

文件的实质性内容。补充协议是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发包人：北fc市门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

承包人：

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党余

年 月 '7/^ 年月

签约地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



第二部分中标通知书

中标通知书

拓业展埔（北京）迚筑丄程有阳公rrj:

在门头沟新城20街区HC00-0020-OO22地块A33基础教育州垃新迮幼儿园工 

U （幼儿园）-热力T•程（编y.: 11010925210200015926-XM001）采购项目屮，约 

相关S序评定,贵公司中标，中标结果如下*

项□名称：门爻沟斩城20街区HC00-0020-G022地块.

幼儿同T•程（幼儿园）-热力工程 

项目编号：11010925210200015926-XM00I 

屮标金额：大写：裔佰捌拾叁万伍仟叁们捌 

小写:1835387. 89元

i地新结

J6
济贵公司据此尽快与扣知人収系.并十《中标通办与 

抬标人签汀书面合同.

招标人:

法人成授权f 

n期:>2\什:心月
%飞\ （签字或盖辜）



第三部分报价一览表 

报价一览表

项目编号:11010925210200015926-XM001 项目名称：门头沟新城20街区

包号 供应商名称
报价

大写 小写

01 拓业展盛（北京）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壹佰捌拾叁万伍仟 

叁佰捌拾柒元捌角 

玫分
1835387.89元

注：1.此表中，每包的报价应和《分项报价表》中的总价相一致。 
2.本表必须按包分别填写。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拓业展盛（

曰期: 2025 11



第四部分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一般约定

1.1词语定义
1.1.2合同当事人和人员

i.2.2发包人：北京市门头沟区教亩委员合

1.2.3

1.2.6

1.2.8

承包人：拓业展盛(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人：_ _ _ L_ _ _ _ _ _ _ _

发包人代表:

姓 名 

职 称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通信地址
i.1.3工程和设备

胡昊

市政协调部部去

010-69829600

/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门营A3配奈公建榉13层市政管琿部

1.1.3. 2永久工程：门头沟新诚20街区MC00-002Q-QQ22她换A33某础射言用她新 

逮幼儿阋工稆(幼儿阋)-热六工稆

1.1.3. 3临时工程：临时性道胳、供水、供电、睜明、办公等

1.1.3.10永久占地：见施工图紙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1.1.3.11临时占地：见施工图紙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1.1.4日期

1-1.4.5缺陷责任期期限： 24月-

1.1.8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_ _ _ _ _ _ _ _ t_ _ _ _ _ _ _ _
1.4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的优先解释顺序如下：
U)合同协议书：
(2) 中标通知书

(3) 报价一览表；

(4) 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5) 合同条款通用部分；



(6) P•标价工程詈清单:

(7)图紙••

(8)其他合同女侔,

(说明：(6)、(7)、(8)填空内容分别限于技术标准和要求、图纸、已标价工程量清 

单三者之一.)

1.5合同协议书

合同生效的条件：合同答字或盖素当日生效_ _ _ _ _ _ _ _

1.6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图纸的提供

(5)发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不少于开工前14天_ _ _ _ _ _ _

发包人提供图纸的数量：椹供2奈：如承句.人需额外椹#阁纸，费用由承句,人承担

其他约定：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1.6.2承包人提供的文件

(1)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范围：投标文件等_ _ _ _ _ _ _ _

承包人提供文件的期限：开工前14天

承包人提供文件的数量：1A.
监理人批复承包人提供文件的期限：收到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后14天内

其他约定：_ _ _ _ _ _ _ L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1.7联络

1.7.2联络来往函件的送达和接收

(2)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地点：北京市门矣沟区石门营A3配态公逮榉13层市政协调都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逝i联系方式： 010-69829600邮箱： /

(3) 监理人指定的接收地点：_ _ _ _ _ _ _ L_ _ _ _ _ _ _ _ _

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联系方式: / 邮箱:
(4)承包人指定的接收地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雁鉬锿髙斧路1咢院

承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管明伟联系方式:13601238720 邮箱:

136012387205)163. com

2.发包人义务



2.3提供施工场地
发包人移交施工场地的期限：发包人应当将具备施工条件的施工场地，在监理人发出开 

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曰期_Z_天前移交给承包人。

2.8向承包人提交支付担保
(1)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交支付担保的金额：_ _ _ L_ _ _ _ _ _

2.13其他义务

发包人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_ _ _ _ L_ _ _ _ _ _ _ _ _ _ _

3. 监理人

3.1监:理人的职责和权力
3.1.1发包人需批准明确行使的权力：所有诸及费用夸化的工程变更、洽商、索赔

4. 承包人

4.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4.1.8为他人提供方便

(1)承包人应当对在施工场地或者附近实施与合同工程有关的其他工作的独立承包人 

履行管理、协调、配合、照管和服务义务的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

承句.人应对独立承句.人汫行管珲，若独立承句.人的任何讳约行为或疏叙导致工程损害或

給发句.人诰成其他损失，承句，人承担连带音任-管琿工作包括裉据《逮筑工程施工与质量聆

收规,范》、相关施工告、Ik施工聆收规范以及北京质蜃监督舲收要龙和档案聆收要龙，对所有

独立承句,项目竣工资料收集、格理和归档，首至完成最终竑工舲收所有工作。承句■人对独立

承句.人的服各、Bil合和协调工作还牵少句.括对独立承句.人的总俅施工汫麼计划的安排、日常

协调和管琿：负音为各独立承句.人及时楼供足够的和无陳碍的工作面，承句，人椹供各独立承

句，人胎时水、由.、道胳和仓储用她、现,有用房箬其他临时设施，但水恭、电费由承句.人与各

独立承句.人做奸现炀计蜃及管理，承句.人如实向各独立承句.人桉实收取：在独立承句.人完成

工作并将工作面轉夺给承句.人后，承句.人负嗇成品保护-

4.1.10承包人的设计工作

承包人承担的施工图设计或与工程配套的设计工作内容：_ L_ _ _ _
4.1.12其他义务

(1)安全文明施工费由承包人统一管理，承包人对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负总责。承包人 

不按分包合同约定支付安全文明施工费，造成分包人不能及时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导致发生事



故的，由承包人负主要责任.
(2) 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如有)，承包人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施 

工方案进行论证，并根据专家论证意见对专项方案进行调整，发包人原因造成的专项方案调 

整，其费用变化由发包人承担。
(3) 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J_ _ _

4.2履约担保
4.2.1承包人履约担保的格式和金额

发包人不要求(要求/不要隶)承包人提供承包人厢约担保。
承包人履约担保的金额为 /_ _ _ _ _

4.11不利物质条件
4.11.1不利物质条件的范围： 按通用备款执行_ _ _ _ _ _ _ _

5. 材料和工程设备

5.1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5.1.2承包人将由其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供货人和品种、规格、数量及供货时间等 

报送监理人审批的期限：开工前7天_ _ _

6. 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6.1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6.1.2承包人承担自行修建临时设施费用的范围：_ _ _ L_ _ _ _ _
发包人办理申请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的临时占地：_ _ _ _ L_ _ _ _ _ _

6.2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_ _ _ _ L_ _ _ _ _ _ _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的运行、维护、拆除、清运费用的承担人： /

7.交通运输
7.1道路通行权和场外设施
负责取得道路通行权、场外设施修建权的办理人：发包人 ，其相关费用由发 

包人承担。
7.2场内施工道路

7. 2.1施工所需的场内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的修埭、维护、兼护和管理人：承句，人，



承包人

相关费用由承包人 承担。

7.4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等费用的承担人：.

8.测量放线
8.1施工控制网

8.1.1发包人通过监理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的期限：金 

同答订后7天

8.1.2承包人测设施工控制网的其他要求：由承句.人依据监琿人椹供的测詈某准点、 

某准线和水准点以及国家的工程测番拮太规范和合同要龙的工程精度，测设自P,的施工栳制

网
承句.人将施工栳制网资料枏送监琿人宙批的期限：收刭监琿人发出的开工诵知后7天内

9.施工安全、治安保卫和环境保护 

9.2承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
9.2.1承包人向监理人报送施工安全措施计划的期限：收gll1 故琿人发出的开工诵知后 

7天内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施工安全措施计划后应当在7天内给予批复。

9.3治安保卫

9.3.3制定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和突发治安事件紧急预案的责任人：承包人 

9.4环境保护

9.4.3施工环保措施计划报送监理人审批的时间：签订合同后7天内_ _ _ _

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施工环保措施计划后应当在1天内给予批复。

9.6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

9.6.1未达到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等级的违约金或损失赔偿
金的金额或者计算方法：A=a-Kl + K2） xF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其中：计黧的违约损失赔偿合:

K1标准化考评认定箬级对应《安全X明施工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率：

K2合同约定的管琿目标箬级对应《安全女明施工管琿办法》规定的标准#率：

F合同中栽明的安全女明施工费总额-

9. 6.2发包人不给予_ _ （给予/不给予）承包人创优奖励。发包人给予承包

人创优奖励的，创优奖励金额或者计算方法：_ L_ _ _ _ _ _ _



9.7特殊安全文明施工

9.7.1未达到合同约定的特殊安全文明施工要求的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金的金额或者

计算方法： 发句.人、承句.人另行协商._ _ _ _ _ _

9. 7.2发包人 不给与 (给予/不给予)承包人创优奖励。发包人给予承包人

创优奖励的，创优奖励金额或者计算方法： /

10.进度计划 

10.1合同进度计划

10.1.1承包人编制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的内容：施工进度计划要求：(1) 

符合国家:政策、法律政锼和工程管琿有关规定，满足项目的汫麿目标，合琿安排施工进麿、

保证施工质蜇和施工安全，有利节约施工本.(2)施工进麿计创要落实施工组织。(3)应准

确、全面的表示施工项目中各个单位工程或各分项、分部工程的施工顺序、施工时间衔楛关

系„ (4)以工程项目群俅为对免，对罄个工她的所有工程施工活动椹出时间安排表„ (5)编

制月、旬(或周)的施工汫度计划，并严格桉睜汫度计创施工-(6)其他承句.人认为应编制

的内容„施工方案应句.含以下内容：(1)工程概况与牿点„ (2)施工平面布曹图.(3)施工

部署和管珲伖系„ (4)施工方案及拮术措施„ (5)施工质晋保证计切L (6)施工安全保证计

划„ (7)文明施工、环保节能降耗保证计剁以及辅肋、配套的施工措施-(8)其他承句.人认

为应编制的内容施工汫麿计创中还应栽明要求发句.人组织设计人进行阶段性工程设计交底

的时间。

10.1.2承包人编制分阶段或分项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的内容及时限要求 

自监理人收刭承句.人裉送的相关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后14天内

10.1.3群体工程中有关编制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的要求：同通用条款 

10.2合同进度计划的修订
10.2.1承包人报送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申请报告和相关资料的期限：签订合同后7天

^1_ 监理人批复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申请据告的期限：收刭絛订合同进度计划申请裉告和

相关资料后7天内

10.2.2监理人批复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期限：收到條订合同进度计划后7天内 

10.3合同进度计划的其他要求
10.3.2施工进度计划管理的人员配置要求：_ _ _ /_ _ _ _ _ _ _

10.3.3施工进度计划的计算机应用软件要求:



11.开工和竣工

11.3发包人的工期延误

(8)发包人造成工期延误的其他原因: 

11.4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的范围和标准： 6小时内降雪量大于6rmn以h的降雪、24小时内 

降水晋为100mm以卜_的篡雨、连续3天内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或最低温度达到零下20

摄氐麿、连续2天内7级以h大风箬，妁以北京市气氣局发布的信泉为准-

11.5承包人的工期延误

11.5.2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工期每延误一天，承句，人应当向发 

句，人玄付讳约合人民.币工程结黧合额的0.2%。，不足一天按一天计.逾期竣工违约金最高 

限额： 最高不超过合同价的3%

11.6发承包双方原因导致的工期延误 

发承包双方导致工期延误的原因：_

11.7非发承包双方原因导致的工期延误
非发承包双方导致工期延误的原因：_

11.8工期提前

提前竣工的奖励办法：_ _ _ _ _ L

12.暂停施工

12.1承包人暂停施工的责任

(4)承包人承担暂停施工责任的其他情形:

13.工程质量

13.2承包人的质量管理

13.2.1承包人向监理人提交工程质量保证措施文件的期限：签订合同后7天内 

监理人审批工程质量保证措施文件的期限：收刭质詈保证梏施女侔7夭后

13.3承包人的质量检查
承包人向监理人报送工程质量报表的期限：质晉柃杳前2天_ _ _ _ _
承包人向监理人报送工程质量报表的要求：内容、签字齐全
监理人审查工程质量报表的期限：收剎承句.人指送的工程插•蜃枴表后3天内



13.4监理人的质量检查
承包人应当为监理人的检查和检验提供方便，监理人可以进行察看和查阅施工原始记录

的其他地方包括：_ _ _ _ _ _ L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13.5工程隐蔽部位覆盖前的检查
13.5.1监理人对工程隐蔽部位进行检查的期限：收刭承句，人的柃杳通知后12小时内

15.变更

15.1变更的范围和内容
15.1.1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以下情形之一，应按照本条规定进行变更。

(6)变更的其他情形：承句.人在施工过程中枏据实际施工图纸及施工内寇计黧的工程 

项目及工程蜃与招标项目及工程晉有差异的，经发句.人复核此类差异确实存在的，此类差异

视为夺更

15.3变更程序 

15.3.2变更估价

(1)承包人提交变更报价书的期限：承句.人收到夺更指示或夺更意向书后14天内 

( 3)监理人商定或确定变更价格的期限：监琿人收到承句，人夸更指价书后的14天内

15.4变更的估价原则

15.4.5合同协议书约定采用单价合同形式时，因非承包人原因引起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中列明的工程量发生增减，且单个子目工程量变化幅度在15 %以内(含)时，应执行已 

标价工程量清单中列明的该子目的单价；单个子目工程量变化幅度在以外(不含)，且 

导致分部分项工程费总额变化幅度超过10 °/。时，由承包人提出并由监理人按第3. 5款商 

定或确定新的单价，该子目按修正后的新的单价计价。

15.4.6因变更引起价格调整的其他处理方式：

工程蜃清单中无相同或相似的项目，其综合单价承句,人应重新汫行组价枴监理工程师相

发句.人确认，承句.人在组价过程中应递循下诂质则：

(1)扮标指价中P.有的费用项目抽.行承句.人柃标时的费率，柃标枏价中沿有的蒂用项

目执行《逮设工程工程蜃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2024 )的计价原则：

(2 )材料、设备、人工工日、机械消耗詈桉照《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消耗晋标准( 2024 )»

计黧•.

(3)扮标枏价中有的材料价格抽.行承句.人柃标价祐•：扮标指价中没有的材料，执行太



章扮标指价某准期的《北京工程诰价信息〉〉(除税版)价格，信崽价中有上下限的抽.行中间

值，信息价中没有的材料需裉甲方认价后计入。

(4)人工费单价和费率抽.行承句，人扮标时的单价和费率。

15.5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15.5.2对承包人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方法：_ L_ _ _ _

15.8暂估价

15.8.1按合同约定应当由发包人和承包人采用招标方式选择专项供应商或专业分包 

人的：

(4)承包人报送招标计划期限：1_±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发包人审批招标工作计划时限：1^.
(5)承包人报送相关文件时限： 7JL 

发包人审批相关文件时限：_
(10)承包人申报合同文件时限： 

发包人审批合同文件时限：_ _

承包人报送正式签订合同副本时限： 7^

15.8.3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专业工程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或 

者未达到依法必须招标的规模标准的，其最终价格的估价人为：发包人或者按照下列 

约定：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16.价格调整
16.1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
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方法：釆用北京市诰价信泉调罄价棬差额法 

16.1.2采用造价信息调整价格差额 

16.1.2.1引起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险范围及幅度

引起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险范围：栢据京逮发(2014) 172号女侔的规定，确定人 

工费、铟筋、预拌砼、凰子风险范围„太工程合间期内的风险幅度为士 5%(含)-柃标某期

价格釆用2025年第9期《北京工程诰价信崽＞〉发布的价格，市场价格夸动起过±5%以内的

不再调格，起过±5%的其起出部分据实调罄。主要材料和机械市场价格的夸化幅度小子或箬

千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夸化幅度时，不做调格：夺化幅度大千合同中约定的价辂夸化幅度时，

应当i+簏起讨都分的价祐■差额，I价格差额由发句.人承柜或等益.人工市炀价格的变化幅度



小子或筈于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变化幅度时，不做调罄：夸化幅度大于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变化

幅度时，应当计黧全部价格差额，其价格差額由发句.人承袒或赍益。

引起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险幅度：±5%

16.1.2.2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的风险幅度的计算方法

(1) 投标报价基准期： 2025年9月。

(2) 《北京工程造价信息》中工程造价信息价没有的，基准价的确定方法：市场询价
(3) 合同履行期间价格的确定方法：以北京市逑设工程诰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北京 

工程诰价信息》某准期的市炀信息价棬(以下简称梏价信息价槐)为依据，造价信息价格
中有上、下限的，以中间侑为准：诰价信息价格中没有的，按发包人、承包人共同确认的市

炀价榕为准。价格差侑部分不再另行取#只计取相应税金。

(4)风险幅度的计算方法：A、当扮榇指价时的单价低于扮标裉价期对应的诰价信息 

价格时：风险幅度=(施工期对应的造价信息价格-投标报价期对应的造价信息价格)/投标
据价期对应的诰价信息价格*100%: B、当扮标枏价时的单价高子扮标裉价期对应的诰价信息

价格时：风险幅麿=(施工期对应的诰价信息价格-扮标椙价时的单价)/投标报价时的单价

*100%: C、发句.人、承句.人应当按季对施工期间的主要材料和人工价格等市炀价格进行认价„

1、对子沥嗇混凝士箬主要材料调价原则，如下：承句，方桉照发句■方提供的工程詈清

单进行计价和枏价，间时桉照价差调罄办法(A1-B1)/B1>±5%以外的部分作为其价差调罄额

度，±5%以内(含)时不予调格。其中：“A1代表北京工程诰价信息材料价格的实施期主要

材料供应价格黧术平均侑：“B1”代表年月(桉实际时间埴写)北京工程诰价信息主要材料

供应价格聱术平均侑所有价差仅可计取税合.

16.1.2.3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的方法 

(1)价格调整方法：

加权平均法：加权平均数;=0:11^1+1^2*&2+1[3*&3+... +kn»an) / (kl+k2+k3+.. +kn)其中:

k代表量，a代表价格£

16. 1.2.4其他约定：措施项目费用一次句，死，不随发句.人发布的治商变更对工作内 

容或工程晉诰成饪何形式或程度的夺化而改夺：但发句■人椹俳的水女她插•勘容资料与銮际情

况有重大偏差时，由承句.人椹出，经设计人、勘察单位、监理工程师和发句.人确认后可作调

黎。

16.1.3其他价格调整方法 

/



n.计量与支付
17.1计量

17.1.3计量周期

（1） 每月1日为当月计量截止日期（不含当日）和下月计董起始日期（含当曰）。

（2） 本合同执行（执行（采用单价合同形式时）/不执行（采用总价合同形式时）） 

单价子目已完成工程量按月计量.

（3） 总价子目计量方式采用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量 （支付分解报告/按实际完成

工程量计量）。

17.1.5总价子目的计量（适用于釆用支付分解报告）

U）采用支付分解报告计量方式的，总价子目的价格调整方法： /

17.1.5总价子目的计量（适用于采用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量）

（1）采用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量方式的，总价子目的价格调整方法：因非承包人原因引 

起尸,标价工程晉清单中莫个子目工程詈的夸化幅度起过正负15% （不含），钆承句，人或监琿

人认为该夺化引起相关措施项目发4夸化的，发句.人或监理人要求■承包人针对措施项目的夺

化椹交施工调格方案及价祐•调罄枏告，监理人批准后确定需调罄的措施项目价款„闵承句.人

原囡引起P,标价工程晉清单中莫个子目工程量增加，B■该增加引起相关梧施项目发4夺化的，

相关措施项目价款不子调罄：闵承句.人原闵引起P,标价工程詈清单中的莫个子目工程量減少，

监理人和发句.人不掊營，同时诘穿.承句，人嗇任„总价子目的计瞀和f付应以总价为某础，对

承句,人实际完成的工程瞀汫行计蜃，是进行工程目标管琿和栳制汫度款f付的依据„

17.2预付款 

17.2.1预付款

（1） 预付款额度

预付款额度：合同价款（扣除安全玄明施工费、农民工工伤保险、暂列合额.告业 

工程暂估价、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的30%

其中：农民，工工伤保险费预付额度100%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2） 预付办法

预付款预付办法：合同棼订B■讲场，发句.人在收刭承句.人椹夺的正式发罌后3日内， 

釆用转账吉罌或电汇的方式一次怖向承句.人t付预付款-除最后一笔付款据实會付外，#

笔款项支付以万元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预付款的支付时间：发句.人应在合同容订后30日内，不迟子约定开工日期前7天内 

（3）安全文明施工费用预付额度及方式：
安全文明施工费用的预付不受上述预付办法和支付时间约定的制约。安全文明施工费 

用按以下时间节点和金额进行预付：
发包人应当在不迟于第11.1.1项约定的开工日期前的7天内，将签约合同价中载明 

的安全文明施工费用总额的50%—次性预付给承包人.
发包人应当在± 0. 00以下主体结构施工完成或签约合同价中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的完 

成价款比例达到30% （两者中以条件先满足的为准）7天内，预付至签约合同价中载明的安 

全文明施工费用总额的70%。

发包人应当在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评定达到（含整改后达到）或超过合同约定的安 

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之曰起7天内，预付至签约合同价中载明的安全文明施工费用总额的 

90%.

发包人应当在工程竣工后，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认定达到或超过合同约定安全生产 

标准化管理目标并颁发考评证书之曰起的7天内，预付至签约合同价中载明的安全文明施工 

费用总额的100%。

安全文明施工的预付不抵扣。
17.2.2预付款的扣回与还清

预付款的扣回办法：当工程款（不含预付款）古付緊计到达合同合额20%时，开始在月 

f付中桉应付工程款的60%扣还工程预付款，最迟至工程款吉付累计达刭合同合额80%时扣 

完。但不扣除巳f付的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农民工工伤保险费„

17.3工程进度付款

17.3.2进度付款申请单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份数：一式两份
承包人报送监理人的进度付款申请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6> 根据合同应增加和（或）扣减的其他内容金额：（1）付款次教或编号：（2） # 

至本次付款周期夫巴实施工程的价款：（3）夺更合额：（4）索賠合额：（5）本次应f付的预

付款和（或）应扣減的钣还冊付款：（6）裉据合同应增加和扣减的其他合额

（7）本次应付进度款：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17.3.3进度付款证书和支付时间



(2) 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帒款利率计策 

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谕期付款违约合=谕期付款合额•中国人民.锃行发布的同

期同类帒款利率/365天*谕期付款天数

(4)进度付款涉及政府性资金的支付方法：1.施工中所有夺更洽商，待结黧宙核后一 

次性t付： 2.本项目在樘付汫度款时，由承包人摇出申谙，完成全部施工工作并聆收合格后

累计吉付进麿款达到合同价款的80%时(含预付款)停十玄付： 3.结黧宙核完成后，桉审定

的结黧价j•付至97%: 4.质蚩保证合3%待缺陷嗇任期满后，经承句.人书面申谙后玄付。承句.

人就捞付的工程款首生应桉《保障农民工工资f付备例》和政府监管都门对农民.工工资t付

的规定优先保证吉付农民.工工资-发句.人付款前，承句.人应向发句.人揭供税各部门认可的发

票，否则发句，人有枋暂停付款盲至承句，人椹俱箬额合格的发票，IL不承袒任何违约音任。

17.4质量保证金

17.4.1质量保证金处理

(3) 质量保证金形式：采用扣留质量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担保或其他保函担保形 

式/采用扣留质量保证金)。

质量保证金约定比例：1 %

17.5竣工结算 

17.5.1过程结算

本工程不进行(进行/不进行)过程结算。

过程结算的相关要求：/_ _ _ _ _ _ _ _ _ _ _
17.5.2竣工付款申请单

(1) 承包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的份数：揚交5份竑工付款申谙单

承包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在工程掊收证书颁发后14天内

(2) 竣工付款申请单的其他内容：竣工结黧合同总价、已玄付的工程价款、应扣回的 

预付款、应扣留的盾瞀保证合、应f付的竣工付款合额箬。

17.6最终结清

17.6.1最终结清申请单

(1)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揭供5份最终结清申请单_ _ _ _ _ _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期限：在缺陷眚任期终ih证书颁发后28天内 

发包人向承包人不支付(支付/不支付)质董保证金利息。



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质量保证金利息的，利息计算方法：」_ _ _

18.竣工验收

18.2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2）承包人负责整理和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具体内容： 1.工程技术资料： 2.质量保证资

料： 3.工程质量柃杳及评定： 4.施工管琿

竣工验收资料的份数： 5份，兹工图纸三奈（兹工图镳制務句，含在柃标指价内）

竣工验收资料的费用支付方式：I相关费用由承句.人自行承袒 

18.5施工期运行

18.5.1需要施工期运行的单位工程或设备安装工程： /_ _ _

18.8施工队伍的撤离

18.8.3缺陷责任期满时，承包人在施工场地保留的人员和施工设备最终撤离的期限： 
7天内

18.9中间验收

18.9.1本工程需要进行中间验收的部位: /

18.9.2验收不合格的，承包人在48小时内期限内进行修改后重新验收。

19.缺陷责任与保修责任 

19.7保修责任
19.7.1 工程质詈保修范闱：桉《诸设工程质詈管琿各例》的规定和《建•筑工程质詈保 

條书》约定执行-

工程质量保修期限：桉《逮设工程质詈管琿备例》的规定和《埭铕工程质景保修书》 

约定执行„

工程质量保修责任：逋守《诸设工程质詈管琿备例》的相关规定，承句.人承句.范围内的 

插缺陷，除发句，人#用不当，第三方音任，不可杭力诰成外，妁凰子承句,人保修范围。

（1）承句，人应掊刭條理插知后24小时内派人维修，承句.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修琿，

发句.人可委扦其他人员维修，保絛费用从插•畳俣证合内扣除：（2）发4须紧魚抢條審故，承

句.人在掊刭拿故诵知后，应立即刭达拿故现.炀抢修，若闵承句，人施工质毋引起的審故，抢修

瑭用由承句，人承袒：（3）在国家:规定的工程合理#用期限内，承句,人确保工程的质詈，闵承

包人原因致使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财产损窑的承句.人承袒全部损害醅偿音任。



20.保险

20.1工程保险

本工程_L_(投保/不投保)工程保险.投保工程保险时，险种为：不投保，并符 

合以下约定：
(1) 投保人：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2) 投保内容：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由投保人与合同双方同意的保险人商定。
/

保险费率由承包人与发包人同意的保

-承担。

(3) 保险费率

(4) 保险金额

(5) 保险期限 

20.4第三者责任险

20.4.2保险金额：.

险人商定，相关保险费由.

20.5其他保险

承包人应为其施工设备、进场材料和工程设备等办理的保险： L_ _ _ _ _

20.6对各项保险的一般要求 

20.6.1保险凭证

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各项保险生效的证据和保险单副本的期限： /_ _ _ _
20.6.4保险金不足的补偿

保险金不足以补偿损失时，承包人和发包人负责补偿的责任分摊：_ L_ _ _ _

21•不可抗力 

21.1不可抗力的确认
21.1.1合同条款通用部分第21.1.1项约定的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情形：自然灾害， 

如她霖、迤啸、台风、洪水、冰霜.，和有一穿人为桦的异常婁侔，如钲收、钲用、禁今箬政

府行为和战争、罢工.骚乱箬-

不可抗力的等级范围约定：一级为自然灾宾，如她露迤啸、合风、洪水、冰霜 

为人为性的异常事件，如征收、征用、婪今箬政府行为耜敁争、巽工、骚乱箬。

二级

24.争议的解决



24.1争议的解决方式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合同双方友好协商不成、不愿提请争议组 

评审或者不愿接受争议评审组意见的，选搽下列第贰种方式解决:

_^_提请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合 

同双方均有约束力。
（贰）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4.3争议评审
24.3.4争议评审组邀请合同双方代表人和有关人员举行调查会的期限：调杳会前15

天内
24.3.5争议评审组在调查会后作出争议评审意见的期限：调杳会前15天内

25补充条款：

25.1 承包人施工前应主动探明相关情况，并在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操 

作规范作业，注意保护自身和对第三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由于承包人故意或者过错造成对 

自身或者第三人人身、财产损害的，由承包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25.2 承包人竣工前应将所有建筑垃圾运输至北京市有关部门制定的特定场所作无害 

化处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严禁将全部或部分建筑垃圾遗留在发包人院内、建筑 

物内及其附近、严禁将建筑垃圾隐埋于上述所及范围内的地下土层内或者作为回填土。承包 

人违反前述约定，发包人任何时候发现前述情形时，有权要求承包人承担工程合同金额的 

5%违约金，承包人应无条件地承担，验收前承包人应向发包人作上述书面承诺。
25.3 发生紧急事故时，因承包人的原因没有及时地赶赴事故现场抢修的，造成实际 

损失时所发生的合理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25.4 发生自然灾害时，事后发现工程质量存在重大问题，承包人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时，由此而造成的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25.5 承包人应在合同签订前在工程所在地银行以银行保函的形式存入不少于项目中 

标金额的5%资金，该笔资金用于本项目发生欠薪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及其他事项的应急保障。
25.6 承包人已充分知悉本项目资金为政府财政拨款，并同意因政府财政资金拨付延 

迟而导致发包人支付款项延误的，不视为发包人违约。
25.7 承包人编制专业分包、暂估价材料和工程设备等招标文件及合同文件，但因此 

类文件中存在缺漏或错误而产生的责任仍由承包人自行承担，并不因发包人的审核而减轻或



免除。

25.8 承包人应当在竣工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提交完整、准确的竣工结算文件。
25. 9 承包人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渣土消纳手续并取得渣土消纳证，并以渣

土消纳证中载明的数量作为结算依据.
以上全部专用条款与通用条款约定不一致的，以专用条款为准.



第五部分合同条款通用部分
1.一般约定 

1.1词语定义
合同条款通用部分、合同条款专用部分中的下列词语应具有本款所赋予的含义。
1.1.1合同
1.1.1.1合同文件（或称合同）：指合同协议书、中标通知书、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合同条款通用部分、技术标准和要求、图纸、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以及 

其他合同文件。
1.1.1.2合同协议书：指第1.5款所指的合同协议书。
1. 1.1.3中标通知书：指发包人通知承包人中标的函件。
1.1.1.4投标函：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由承包人填写并签署的投标函。
1.1. 1.5投标函附录：指附在投标函后构成合同文件的投标函附录。
1.1. 1.6合同条款：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合同条款通用部分和（或）合同条 

款专用部分。
1.1. 1.7技术标准和要求：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名为技术标准和要求的文件， 

包括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对其所作的修改或补充。
1.1. 1.8图纸：指包含在合同中的工程图纸，以及由发包人按合同约定提供的任何 

补充和修改的图纸，包括配套的说明。
1.1.1.9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由承包人按照规定的格式 

和要求填写并标明价格的工程量清单。
1.1.1.10其他合同文件：指经合同双方当事人确认构成合同文件的其他文件。

1.1.2合同当事人和人员
1.1.2.1合同当事人：指发包人和（或）承包人。
1.1. 2. 2发包人：指合同协议书中约定，具有工程发包主体资格和承诺按照合同约 

定的条件、期限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工程价款的当事人，以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合法继承 

人。发包人名称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 2. 3承包人：指合同协议书中约定，具有合同工程承包主体资格，并承诺按照 

合同约定进行施工、竣工、交付并承担质量缺陷保修责任的当事人，以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 

的合法继承人。承包人名称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 1.2.4承包人项目经理：指承包人派驻施工场地的全权负责人。
1.1. 2. 5分包人：指从承包人处分包合同中某一部分工程，并与其签订分包合同的 

分包人。
1. 1.2.6监理人：指发包人委托的对合同履行实施管理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监理人 

名称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 1.2.7总监理工程师（总监）：指由监理人委派常驻施工场地对合同履行实施管理 

的全权负责人。
1. 1.2.8发包人代表：指由发包人指定的派驻施工场地（现场）的全权代表。发包 

人代表相关信息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 2. 9专业分包人：指根据合同条款第15. 8.1项的约定，由发包人和承包人以招 

标方式选择的分包人。
1.1.2.10专项供应商：指根据合同条款第15. 8.1项的约定，由发包人和承包人以 

招标方式选择的供应商。



1.1.2.11独立承包人：指与发包人直接订立工程承包合同，负责实施与工程有关的 

其他工作的当事人。
1.1.3工程和设备

1.1. 3.1工程：指永久工程和（或）临时工程。
1.1. 3. 2永久工程：指按照合同约定所需建造、完成并移交给发包人的工程，包括 

工程设备。永久工程的约定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 3. 3临时工程：指为完成合同约定的永久工程所修建的各类临时性工程，不包 

括施工设备。临时工程的约定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 3. 4单位工程：指具有相对独立的设计文件，能够独立组织施工并能形成独立 

使用功能的永久工程的组成部分。
1.1. 3. 5工程设备：指构成或计划构成永久工程一部分的机电设备、金属结构设备、 

仪器装置及其他类似的设备和装置。
1.1. 3. 6施工设备：指为完成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所需的设备、器具和其他物品， 

不包括临时工程和材料。
1.1. 3. 7临时设施:指为完成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所服务的临时性生产和生活设施。
1.1. 3. 8承包人设备：指承包人自带的施工设备。
1.1. 3. 9施工场地（或称工地、现场）：指用于合同工程施工的场所，以及在合同中 

指定作为施工场地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
1.1.3.10永久占地：指为实施合同工程需永久占用的土地。永久占地的约定见合同 

条款专用部分。
1.1.3.11临时占地：指为实施合同工程需临时占用的土地。临时占地的约定见合同 

条款专用部分。
1.1.3.12材料：指构成或将构成永久工程组成部分的各类物品（工程设备除外），包 

括合同中可能约定的承包人仅负责供应的材料。
1.1.4日期

1.1. 4.1开工通知：指监理人按第11.1款通知承包人开工的函件。
1.1.4.2开工日期：指监理人按第11.1款发出的开工通知中写明的开工日期.
1.1. 4. 3工期：指承包人在投标函中承诺的完成合同工程所需的期限，包括按第 

11. 3款、第11. 4款和第11. 6款约定所作的变更。
1.1.4.4竣工曰期：指第1.1. 4.3目约定工期届满时的曰期。实际竣工曰期以工程 

接收证书中写明的曰期为准。
1.1. 4.5缺陷责任期：指履行第19. 2款约定的缺陷责任的期限，包括根据第19. 3 

款约定所作的延长。缺陷责任期的具体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 4. 6基准日期：指投标截止时间前28天的曰期。
1.1. 4. 7天：除特别指明外，指曰历天。合同中按天计算时间的，开始当天不计入， 

从次曰开始计算。期限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当天24: 00.
1.1. 4. 8保修期：是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在合同条款第19. 7款中约定的由承包 

人负责对合同约定的保修范围内发生的质量问题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的期限。
1.1.5合同价格和费用

1.1. 5.1签约合同价：指签定合同时合同协议书中写明的，包括了暂列金额、暂估 

价的合同总金额。
1.1. 5. 2合同价格：指承包人按合同约定完成了包括缺陷责任期内的全部承包工作 

后，发包人应付给承包人的金额，包括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按合同约定进行的变更和调整。



1.1. 5. 3费用：指为履行合同所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所有合理开支，包括管理费和 

应分摊的其他费用，但不包括利润。
1. 1.5.4暂列金额：指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所列的暂列金额，用于在签订协议书时 

尚未确定或不可预见变更的施工及其所需材料、工程设备、服务等的金额，包括以计曰工方 

式支付的金额。
1.1. 5. 5暂估价：指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的用于支付必然发生但暂时不能确 

定价格的材料、设备以及专业工程的金额。
1.1. 5. 6计曰工：指对零星工作采取的一种计价方式，按合同中的计日工子目及其 

单价计价付款。
1.1. 5. 7质量保证金(或称保留金)：指按第17.4.1项约定用于保证在缺陷责任期 

内履行缺陷修复义务的金额。
1.1.6书面形式
书面形式：指合同文件、信函、电报、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1.1.7争议评审组
争议评审组：是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聘请的人员组成的独立、公正的第三方临时性组 

织，一般由一名或者三名合同管理和(或)工程管理专家组成。争议评审组负责对发包人和 

(或)承包人提请进行评审的本合同项下的争议进行评审并在规定的期限内给出评审意见， 
合同双方在规定的期限内均未对评审意见提出异议时，评审意见对合同双方有最终约束力。 
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分别与接受聘请的争议评审专家签订聘用协议，就评审的争议范围、评 

审意见效力等必要事项做出约定。
1.1.8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 

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2语言文字
除专用术语外，合同使用的语言文字为中文。必要时专用术语应附有中文注释。

1.3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工程所在地的 

地方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政府规章。
1.4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组成合同的各项文件应互相解释，互为说明。除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另有约定外，解释合 

同文件的优先顺序如下：
(1) 合同协议书；
(2) 中标通知书；
(3) 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4) 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5) 合同条款通用部分；
(6) 技术标准和要求；
(7) 图纸；
(8)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9) 其他合同文件。
附注：构成合同文件的图纸与技术标准和要求之间有矛盾或者不一致的，应以其中要求 

较严格的标准为准。
合同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签署的不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补充协议，应当视为合同文 

件的有效组成部分，其解释顺序视其内容与其他合同文件的相互关系而定。



1.5合同协议书
指由发包人与承包人共同签署的用于明确当事人合同关系的文件。承包人按照中标通知 

书规定的时间与发包人签订的合同协议书，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另有约定外， 
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合同生效。 
合同生效的条件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6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图纸的提供
(1) 发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向承包人提供图纸。发包人未按时提供图纸造成工期延误的， 

按第11. 3款的约定办理。承包人需要增加图纸套数的，发包人应代为复制，复制费用由承 

包人承担。
(2) 依据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第10.1款约定制定的合同进度计划，或依据合同条款专用 

部分第10. 2款约定修订的合同进度计划，经监理人批准后7日内，承包人应当根据合同进 

度计划或合同进度计划修订和本项约定的图纸提供期限和数量，编制或者修改图纸供应计划 

并报送监理人，其中应当载明承包人对各最新版本图纸(包括第1.6. 3项约定的图纸修改图) 

的最迟需求时间，监理人应当在收到图纸供应计划后7天内批复或提出修改意见，否则该图 

纸供应计划视为得到批准。
(3) 经监理人批准最新的图纸供应计划对合同双方有合同约束力，应当作为发包人或 

者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主要依据。发包人或者监理人不按照图纸供应计划提供图纸而 

导致承包人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的，由发包人承担赔偿责任。
(4) 承包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向监理人提交图纸供应计划，致使发包人或者监理人未能 

在约定的时间内提供相应图纸或者承包人未按照图纸供应计划组织施工所造成的费用增加 

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5) 发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数量和其他约定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6.2承包人提供的文件
(1) 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部分工程的大样图、加工图等，承包人应当按照约定的 

范围、数量和期限报送监理人，监理人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批复。承包人提供文件的范围、 
数量、期限和监理人批复期限以及其他约定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 除合同条款第4.1.10项约定的由承包人提供的设计文件外，本项约定的其他应由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必要的加工图和大样图，均不能作为合同计量与支付的依据文件。
1.6.3图纸的修改
图纸需要修改和补充的，监理人应当按照合同条款第1.6.1 (2)目约定的有合同约束 

力的图纸供应计划，签发图纸修改图给承包人。承包人应按修改后的图纸施工。
1.6.4图纸的错误
承包人发现发包人提供的图纸存在明显错误或疏忽，应及时通知监理人.
1.6.5图纸和承包人文件的保管
监理人和承包人均应在施工场地各保存一套完整的包含第1.6.1项、第1.6. 2项、第 

1.6.3项约定内容的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7联络

1.7.1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要求、请求、同意、意见、确 

定和决定等，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1.7.2第1.7.1项中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要求、请求、同意、意见、 

确定和决定等来往函件，均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送达指定地点和接收人，并办理签收手续。
(1)联络来往信函的送达期限：合同约定了发出期限的，送达期限为合同约定的发出 

期限后的24小时内；合同约定了通知、提供或者报送期限的，通知、提供或者报送期限即



为送达期限.
（2）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和接收地点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3） 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和接收地点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4） 承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合同协议书中载明的承包人项目经理本人或者项目经理的 

授权代表。承包人应在收到开工通知后7天内，按照合同条款第4. 5. 4项的约定，将授权代 

表其接收来往信函的项目经理的授权代表姓名和授权范围通知监理人。除合同另有约定外， 
承包人施工场地管理机构的办公地点即为承包人指定的接收地点。

（5） 发包人（包括监理人）和承包人中任何一方指定的接收人或者接收地点发生变动， 
应当在实际变动前提前至少一个工作曰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发包人（包括监理人）和承 

包人应当确保其各自指定的接收人在法定的和（或）符合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始终工作在 

指定的接收地点，指定接收人离开工作岗位而无法及时签收来往信函视为拒不签收.
（6） 发包人（包括监理人）和承包人中任何一方均应当及时签收另一方送达其指定接 

收地点的来往信函，拒不签收的，送达信函的一方可以采用挂号或者公证方式送达，由此所 

造成的直接的和间接的费用增加（包括被迫采用特殊送达方式所发生的费用）和（或）延误 

的工期由拒绝签收一方承担。
1.8转让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一方当事人不得将合同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 

给第三人，也不得全部或部分转移合同义务。
1.9严禁贿赂
合同双方当事人不得以贿赂或变相贿赂的方式，谋取不当利益或损害对方权益.因贿赂 

造成对方损失的，行为人应赔偿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10化石、文物

1.10.1在施工场地发掘的所有文物、古迹以及具有地质研究或考古价值的其他遗迹、 
化石、钱币或物品属于国家所有。一旦发现上述文物，承包人应采取有效合理的保护措施， 
防止任何人员移动或损坏上述物品，并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同时通知监理人。发包 

人、监理人和承包人应按文物行政部门要求采取妥善保护措施，由此导致费用增加和（或） 
工期延误由发包人承担。

1.10.2承包人发现文物后不及时报告或隐瞒不报，致使文物丢失或损坏的，应赔偿损 

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11专利技术

1.11.1承包人在使用任何材料、承包人设备、工程设备或釆用施工工艺时，因侵犯专 

利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所引起的责任，由承包人承担，但由于遵照发包人提供的设计或技术标 

准和要求引起的除外.
1.11.2承包人在投标文件中采用专利技术的，专利技术的使用费包含在投标报价内. 

1.11.3承包人的技术秘密和声明需要保密的资料和信息，发包人和监理人不得为合同 

以外的目的泄露给他人。
1.12图纸和文件的保密

1.12.1发包人提供的图纸和文件，未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为合同以外的目的泄 

露给他人或公开发表与引用。
1.12.2承包人提供的文件，未经承包人同意，发包人和监理人不得为合同以外的目的 

泄露给他人或公开发表与引用.

2.发包人义务



2.1遵守法律
发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遵守法律，并保证承包人免于承担因发包人违反法律而引起 

的任何责任。
2.2发出开工通知
发包人应委托监理人按第11.1款的约定向承包人发出开工通知。

2.3提供施工场地
发包人应在约定期限前确保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并移交给承包人，具体施工条件在 

“技术标准和要求”第一节“一般要求”中约定。发包人最迟应当在移交施工场地的同时向 

承包人提供施工场地内地下管线和地下设施等有关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发包人移交施工场地的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4协助承包人办理证件和批件
发包人应协助承包人办理法律规定的有关施工证件和批件。

2.5组织设计交底
发包人应根据批准的合同进度计划，组织设计单位向承包人进行设计交底。
发包人应在第11.1.1项约定的开工日期前，组织设计人向承包人进行合同工程总体设 

计交底(包括图纸会审)。发包人还应按照合同进度计划中载明的阶段性设计交底时间，组 

织和安排阶段工程设计交底(包括图纸会审)。承包人应当以书面方式通过监理人向发包人 

申请增加设计交底，发包人在认为确有必要且条件许可时，应当尽快组织这类设计交底。 
2.6支付合同价款
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及时支付合同价款。
发包人应当严格落实人工费用与其他工程款分账管理制度，分解工程价款中的人工费用， 

及时足额将人工费用拨付到承包人的工资专用账户。
2.7组织竣工验收
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及时组织竣工验收。发包人在组织竣工验收时，应对工程是否符合 

消防要求进行查验。经查验不符合规定的，发包人不得编制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2.8向承包人提交支付担保

(1) 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交履约担保的，除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另有约定的，在承包人 

按合同条款第4. 2款向发包人递交符合合同约定的履约担保的同时，发包人应当按照金额和 

条件对等的原则和合同文件中规定的格式或者其他经过承包人事先认可的格式向承包人递 

交一份支付担保。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格式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附件六.
(2) 支付担保的有效期应当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发包人实际支付竣工付款之曰止。
(3) 发包人无法获得一份不带具体截止曰期的履约担保，支付担保中应当约定有“变 

更工程竣工付款支付日期的，保证期间按照变更后的竣工付款支付日期做相应调整”或类似 

约定的条款。
(4) 支付担保应当在发包人付清竣工付款之日后28天内退还给发包人；承包人不承担 

发包人与支付担保有关的任何利息或其它类似的费用或者收益.
2.9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发包人应按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2.10环境保护责任
发包人对建筑垃圾处理、施工扬尘治理以及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负总责。

2.11移交工程档案
发包人应根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或)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的规定，收集、整理、 

立卷、归档工程资料，并按规定时间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移交规 

定的工程档案。



2.12批准和确认
按照合同约定应当由监理人或者发包人回复、批复、批准和确认，或承包人提出修改意 

见的要求、请求、申请和报批等，自监理人或者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收到承包人发出的相应 

要求、请求、申请和报批之曰起，如果监理人或者发包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未予回复、批 

复、批准、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视为监理人和发包人已经同意、确认或者批准。
2.13其他义务
发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3.监理人

3.1监理人的职责和权力
3.1.1监理人受发包人委托，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力。监理人在行使某项权力前需要经 

发包人事先批准，合同条款通用部分没有指明的，应在合同中指明.监理人履行须经发包人 

批准行使的权力时，应当向承包人出示其行使该权力已经取得发包人批准的文件或者其他合  

法有效的证明。发包人需批准明确行使的权力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3.1.2监理人发出的任何指示应视为已得到发包人的批准，但监理人无权免除或变更 

合同约定的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3.1.3合同约定应由承包人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不因监理人对承包人提交文件的审查 

或批准，对工程、材料和设备的检查和检验，以及为实施监理作出的指示等职务行为而减轻 

或解除。
3.1.4监理人负责审查施工现场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检查落实情况并提出合理 

化建议。
3.2总监理工程师
发包人应在发出开工通知前将总监理工程师的任命通知承包人。总监理工程师更换时， 

应在调离14天前通知承包人。总监理工程师短期离开施工场地的，应委派代表代行其职责， 
并通知承包人。
3.3监理人员

3.3.1总监理工程师可以授权其他监理人员负责执行其指派的一项或多项监理工作。 
总监理工程师应将被授权监理人员的姓名及其授权范围通知承包人。被授权的监理人员在授 

权范围内发出的指示视为已得到总监理工程师的同意，与总监理工程师发出的指示具有同等 

效力。总监理工程师撤销某项授权时，应将撤销授权的决定及时通知承包人。
3.3.2监理人员对承包人的任何工作、工程或其采用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未在约定的或 

合理的期限内提出否定意见的，视为已获批准，但不影响监理人在以后拒绝该项工作、工程、 
材料或工程设备的权利。

3.3.3承包人对总监理工程师授权的监理人员发出的指示有疑问的，可向总监理工程 

师提出书面异议，总监理工程师应在48小时内对该指示予以确认、更改或撤销。
3. 3.4总监理工程师不应将合同条款通用部分第3. 5款约定应由总监理工程师作出确 

定的权力授权或者委托给其他监理人员。
3.4监理人的指示

3.4.1监理人应按第3.1款的约定向承包人发出指示，监理人的指示应加盖监理人授 

权的施工场地机构章，并由总监理工程师或总监理工程师按第3. 3.1项约定授权的监理人员 

签字。
3.4.2承包人收到监理人按第3. 4.1项作出的指示后，应遵照执行。指示构成变更的， 

应按第15条处理。
3.4.3在紧急情况下，总监理工程师或被授权的监理人员可以当场签发临时书面指示，



承包人应遵照执行。承包人应在收到上述临时书面指示后24小时内，向监理人发出书面确 

认函。监理人在收到书面确认函后24小时内未予答复的，该书面确认函应被视为监理人的 

正式指示。
3. 4.4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只从总监理工程师或按第3. 3.1项被授权的监理人 

员处取得指示。
3.4.5由于监理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发出指示、指示延误或指示错误而导致承包人费用 

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的，由发包人承担赔偿责任。
3.5商定或确定

3.5.1总监理工程师应按照本款对任何事项进行商定或确定时，总监理工程师应与合 

同当事人协商，尽量达成一致。不能达成一致的，总监理工程师应认真研究后审慎确定。
3.5.2总监理工程师应将商定或确定的事项通知合同当事人，并附详细依据。对总监 

理工程师的确定有异议的，构成争议，按照第24条的约定处理。在争议解决前，双方应暂 

按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执行；按照第24条的约定对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需要作出修改的， 
按修改后的结果执行。
3.6监理人的宽恕
监理人或者发包人就承包人对合同约定的任何责任和义务的某种违约行为的宽恕，不影 

响监理人和发包人在此后的任何时间严格按合同约定处理承包人的其它违约行为，也不意味 

发包人放弃合同约定的发包人与上述违约有关的任何权利和赔偿要求。

4.承包人
4.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4.1.1遵守法律
承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遵守法律，并保证发包人免于承担因承包人违反法律而引起 

的任何责任。
4.1.2依法纳税
承包人应按有关法律规定纳税，应缴纳的税金包括在合同价格内。
4.1.3完成各项承包工作
(1)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以及监理人根据第3. 4款作出的指示，实施、完成全部工程， 

并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除第5. 2款约定由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和第6. 2款约定 

由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外，承包人应负责提供为完成合同工作所需的劳务、材 

料、施工设备、工程设备和其他物品，并按照合同约定负责临时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行、 
维护、管理和拆除工作。

(2) 承包人应当依法合规建立施工扬尘综合治理、建筑垃圾、土方和砂石清运与消纳、 
保证使用已在本市进行信息编码登记符合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和严禁使用高排放非 

道路移动机械以及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如建筑外墙涂装、钢结构等鼓励使用水性漆替代 

油性漆)等责任制，制定具体的管控机制和实施方案，严格落实。
(3) 承包人应按法律法规、经消防设计审查合格或者满足工程需要的消防设计文件等 

规定组织施工，编制消防专项施工方案；按消防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检验消 

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质量，保证消防施工质量；配 

合发包人组织的竣工验收消防查验，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签章确认。
4. 1.4对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负责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施工进度要求，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措施计划， 

并对所有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和安全可靠性负责.
4.1.5保证工程施工和人员的安全



承包人应按照第9. 2款约定采取施工安全措施，确保工程及其人员、材料、设备和设施 

的安全，防止因工程施工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4.1.6负责施工场地、周边环境和生态保护以及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
承包人应按照第9. 4款约定负责施工场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工作。同时负责施 

工现场及周边疫情常态化防控各项工作具体组织实施。即做好施工现场（含生活区）封闭式 

管理；做好施工现场实名制管理；做好对重点人群的管理；做好生活区隔离管理；做好智能 

体温计佩戴管理工作；做好环境卫生整治和消毒工作；做好施工现场从业人员健康素养宣传 

教育等工作。
4.1.7避免施工对公众与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
承包人在进行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时，不得侵害发包人与他人使用公用道路、水源、市 

政管网等公共设施的权利，避免对邻近的公共设施产生干扰。承包人占用或使用他人的施工 

场地，影响他人作业或生活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4.1.8为他人提供方便
（1） 承包人应当对在施工场地或者附近实施与合同工程有关的其他工作的独立承包人 

履行管理、协调、配合、照管和服务义务，由此发生的费用被认为已经包括在承包人的签约 

合同价（投标总报价）中，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 承包人还应按照监理人指示为独立承包人以外的他人在施工场地或者附近实施与 

合同工程有关的其他工作提供可能的条件，可能发生费用由监理人按合同条款通用部分第 

3. 5款商定或者确定。
4.1.9工程的维护和照管
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前，承包人应负责照管和维护工程。工程接收证书颁发时尚有部分未 

竣工工程的，承包人还应负责该未竣工工程的照管和维护工作，直至竣工后移交给发包人为 

止。
4.1.10承包人的设计工作
根据发包人委托，在其设计资质等级和业务允许的范围内，完成约定的施工图设计或与 

工程配套的设计工作，经监理人确认后使用，发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和合理利润。由承 

包人负责完成的设计文件属于合同条款第1.6. 2项约定的承包人提供的文件，承包人应按照 

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第1. 6. 2项约定的期限和数量提交，由此发生的费用被认为已经包括在承 

包人的签约合同价（投标总报价）中。承包人承担的施工图设计或与工程配套的设计工作内 

容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4.1.11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承包人应在银行设立工资保证金专用账户，专项用于发生欠薪时支付农民工工资的应急 

保障。账户内资金启用应当经建设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
4.1.12其他义务
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4.2履约担保
4.2.1履约担保的格式和金额
合同约定承包人提交履约担保的，承包人应在签订合同前，按照发包人约定的格式或者 

其他经过发包人认可的格式向发包人递交一份履约担保。经过发包人事先书面认可的其他格 

式的履约担保，其担保条款的实质性内容应当与发包人合同文件约定的格式内容保持一致。 
承包人是否提交履约担保及需要提交履约担保的金额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承包人履约担保 

格式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附件五。
4.2.2履约担保的有效期
履约担保的有效期应当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发包人签认并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工



程接收证书之曰止。如果承包人无法获得一份不带具体截止日期的担保，履约担保中就应当 

约定有“变更工程竣工日期的，保证期间按照变更后的竣工日期做相应调整”或类似约定的 

条款。
4. 2.3履约担保的退还
履约担保应在监理人向承包人颁发（出具）工程接收证书之日后28天内退还给承包人。 

发包人不承担承包人与履约担保有关的任何利息或其它类似的费用或者收益。
4.2.4通知义务
不管履约担保条款中如何约定，发包人根据担保条款提出索赔或兑现要求28天前，应 

通知承包人并说明导致此类索赔或兑现的违约性质或原因.相应地，不管第2. 8款约定的支 

付担保条款中如何约定，承包人根据担保条款提出索赔或兑现要求28天前，也应通知发包 

人并说明导致此类索赔或兑现的违约性质或原因。但是，本项约定的通知不应理解为是在任 

何意义上寻求承包人或者发包人的同意。
4.3分包

4. 3.1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 

以分包的名义转包给第三人。
4.3.2承包人不得将工程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第三人.
4.3.3未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将其自行施工范围工程的其他部分或工作分包给 

第三人。发包人同意承包人分包的非主体、非关鍵性工作包括：
（1） 投标函附录约定的分包工程；
（2） 除投标函附录中约定的分包内容外，经过发包人和监理人同意的其他非主体、非关 

键性工作，但分包人应当经过发包人和监理人审批。发包人和监理人有权拒绝承包人的分包 

请求和承包人选择的分包人。
4. 3.4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专业工程，包括从暂列金额开支的专业工 

程，达到依法应当招标的规模标准的，以及虽未达到规定的规模标准但合同中约定采用招标 

方式实施的，应当按第15. 8.1项的约定，由发包人和承包人以招标方式确定专业分包人。 
除项目审批部门有特别核准外，暂估价的专业工程的招标应当采用与施工总承包同样的招标 

方式。
4. 3.5在相关分包合同签订并拫送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后7天内，承包人应当将一 

份副本提交给监理人，承包人应保障分包工作不得再次分包.
4.3.6分包工程价款由承包人与分包人（包括专业分包人）结算。未经承包人同意， 

发包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分包人（包括专业分包人）支付相关分包合同项下的任何工程款项。 
因发包人未经承包人同意直接向分包人（包括专业分包人）支付相关分包合同项下的任何工 

程款项而影响承包人工作的，所造成的承包人费用增加和（或）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承担。
4.3.7未经发包人和监理人审批同意的分包工程和分包人，发包人有权拒绝验收分包 

工程和支付相应款项，由此引起的承包人费用增加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4.3.8分包人的资格能力应与其分包工程的标准和规模相适应。
4.3.9发包人同意的分包工程，承包人应向发包人和监理人提供合同副本。
4.3.10承包人应与分包人就分包工程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4.4联合体
4.4.1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发包人签订合同协议书。联合体各方应为履行合同承担连 

带责任。
4.4.2联合体协议经发包人确认后作为合同附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经发包人同 

意，不得修改联合体协议。
4.4.3联合体牵头人负责与发包人和监理人联系，并接受指示，负责组织联合体各成



员全面履行合同。
4.5承包人项目经理

4.5.1承包人项目经理必须与承包人投标时所承诺的人员一致，并在根据第11.1.1 

项确定的开工日期前到任。在监理人向承包人颁发(出具)工程接收证书前，项目经理不得 

同时兼任其他任何项目的项目经理.未经发包人书面许可，承包人不得更换项目经理。承包 

人项目经理的姓名、职称、身份证号、执业资格证书号、注册证书号、执业印章号、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书号等细节资料应当在合同协议书中载明。承包人更换项目经理应事先征得发 

包人同意，并应在更换14天前通知发包人和监理人。承包人项目经理短期离开施工场地， 
应事先征得监理人同意，并委派代表代行其职责。

4.5.2承包人项目经理应按合同约定以及监理人按第3.4款作出的指示，负责组织合 

同工程的实施。在情况紧急且无法与监理人取得联系时，可采取保证工程和人员生命财产安 

全的紧急措施，并在采取措施后24小时内向监理人提交书面报告.
4. 5.3承包人为履行合同发出的一切函件均应盖有承包人授权的施工场地管理机构章， 

并由承包人项目经理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4.5.4承包人项目经理可以授权其下属人员履行其某项职责，但事先应将这些人员的 

姓名和授权范围通知监理人。
4.6承包人人员的管理

4. 6.1承包人应在接到开工通知后28天内，向监理人提交承包人在施工场地的管理机 

构以及人员安排的报告，其内容应包括管理机构的设置、各主要岗位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名单 

及其资格，以及各工种技术工人的安排状况。承包人应向监理人提交施工场地人员变动情况 

的报告。
4.6.2为完成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承包人应向施工场地派遣或雇佣足够数量的下列 

人员：
(1) 具有相应资格的专业技工和合格的普工；
(2) 具有相应施工经验的技术人员；
(3) 具有相应岗位资格的各级管理人员(包含符合工程项目规模和技术难度的涉及消防 

各专业齐全、具备相应能力的质量管理人员X
4.6.3承包人安排在施工场地的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应相对稳定.承包人更换主 

要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时，应取得监理人的同意.
4.6.4特殊岗位的工作人员均应持有相应的资格证明，监理人有权随时检查。监理人 

认为有必要时，可进行现场考核.
4.6.5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有关要求，核实项目人员身份及做好人员健康信息档 

案，不使用零散工和无健康信息的劳务人员，不得使用按照有关规定需要隔离观察的劳务 

人员；现场进口设立体温监测点，对所有进入施工现场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码”查验， 
核对人员身份和健康状况，凡有发热、干咳等症状的，禁止其进入，并及时报告和妥善处置； 
在人员密集的封闭场所与他人小于1米距离接触时要佩戴口罩.同时加强公共卫生教育培训， 
引导施工现场人员养成勤洗手、常通风、科学佩戴口罩、使用公勺公筷等良好卫生习惯，确 

保疫情防控管理常态化。
4.7撤换承包人项目经理和其他人员
承包人应对其项目经理和其他人员进行有效管理。监理人要求撤换不能胜任本职工作、 

行为不端或玩忽职守的承包人项目经理和其他人员的，承包人应予以撤换.
4.8保障承包人人员的合法权益

4.8.1承包人应与其雇佣的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按时发放工资.
4.8.2承包人应按劳动法的规定安排工作时间，保证其雇佣人员享有休息和休假的权



利。因工程施工的特殊需要占用休假日或延长工作时间的，应不超过法律规定的限度，并按 

法律规定给予补休或付酬。
4.8.3承包人应为其雇佣人员提供必要的食宿条件，以及符合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的 

生活环境，在远离城镇的施工场地，还应配备必要的伤病防治和急救的医务人员与医疗设施。
4. 8.4承包人应按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采取有效的防止粉尘、降低噪声、控制 

有害气体和保障高温、高寒、高空作业安全等劳动保护措施。其雇佣人员在施工中受到伤害 

的，承包人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抢救和治疗.
4.8.5承包人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为其雇佣人员办理保险。
4.8.6承包人应负责处理其雇佣人员因工伤亡事故的善后事宜。

4.9工程价款应专款专用
发包人按合同约定支付给承包人的各项价款应专用于合同工程。

4.10承包人现场查勘
4.10.1发包人应将其持有的现场地质勘探资料、水文气象资料提供给承包人，并对其 

准确性负责。但承包人应对其阅读上述有关资料后所作出的解释和推断负责。
4.10.2承包人应对施工场地和周围环境进行查勘，并收集有关地质、水文、气象条件、 

交通条件、风俗习惯以及其他为完成合同工作有关的当地资料。在全部合同工作中，应视为 

承包人已充分估计了应承担的责任和风险。
4.11不利物质条件

4.11.1不利物质条件一般是指承包人在施工场地遇到的不可预见的自然物质条件、非 

自然的物质障碍和污染物，包括地下和水文条件，但不包括气候条件。不利物质条件的具体 

范围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4.11.2承包人遇到不利物质条件时，应采取适应不利物质条件的合理措施继续施工， 

并及时通知监理人。监理人应当及时发出指示，指示构成变更的，按第15条约定办理。监 

理人没有发出指示的，承包人因采取合理措施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发包人承担。
5.材料和工程设备
5.1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5.1.1除第5. 2款约定由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外，由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 

程设备均由承包人负责采购、运输和保管.但是，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材料 

和工程设备，包括从暂列金额开支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其中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并达到 

规定的规模标准的，以及虽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但合同中约定采用招标方式采购的， 
应当按第15.8.1项的约定，由发包人和承包人以招标方式确定专项供应商。承包人负责提 

供的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清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附件三：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一览表”。

5.1.2承包人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各项材料和工程设备的供货人和品种、规格、 
数量及供货时间等报送监理人审批。承包人应向监理人提交其负责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 

质量证明文件，并满足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承包人将其提供的各项材料和工程设备的供货 

人和品种、规格、数量及供货时间等报送监理人审批的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5.1.3对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承包人应会同监理人进行检验和交货验收， 

查验材料合格证明和产品合格证书，并按照合同约定和监理人指示，进行材料的抽样检验和 

工程设备的检验测试，检验和测试结果应提交监理人，所需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5.2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5.2.1发包人负责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名称、规格、数量、价格、交货方式、交 

货地点和计划交货日期等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附件四：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



表”。

5. 2.2承包人应根据合同进度计划的安排，向监理人报送要求发包人交货的日期计划。 
发包人应按照监理人与合同双方当事人商定的交货日期，向承包人提交材料和工程设备。

5.2.3发包人应在材料和工程设备到货7天前通知承包人，承包人应会同监理人在约 

定的时间内，赴交货地点共同进行验收。由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验收后，由承包人 

负责接收、运输和保管。
5.2.4发包人要求向承包人提前交货的，承包人不得拒绝，但发包人应承担承包人由 

此增加的费用。
5.2.5承包人要求更改交货日期或地点的，应事先报请监理人批准。由于承包人要求 

更改交货时间或地点所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5.2.6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或由于发 

包人原因发生交货曰期延误及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 
工期延误，并向承包人支付合理利润。
5.3材料和工程设备专用于合同工程

5.3.1运入施工场地的材料、工程设备，包括备品备件、安装专用工器具与随机资料， 
必须专用于合同工程，未经监理人同意，承包人不得运出施工场地或挪作他用。

5. 3.2随同工程设备运入施工场地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器具与随机资料，应由承包人 

会同监理人按供货人的装箱单清点后共同封存，未经监理人同意不得启用。承包人因合同工 

作需要使用上述物品时，应向监理人提出申请。
5.4禁止使用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5.4.1监理人有权拒绝承包人提供的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并要求承包人立即进行 

更换。监理人应在更换后再次进行检查和检验，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 

承担。
5. 4.2监理人发现承包人使用了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应即时发出指示要求承包 

人立即改正，并禁止在工程中继续使用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5.4.3发包人提供的材料或工程设备不符合合同要求的，承包人有权拒绝，并可要求 

发包人更换，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发包人承担。

6.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6.1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6.1.1承包人应按合同进度计划的要求，及时配置施工设备和修建临时设施。进入施 

工场地的承包人设备需经监理人核查后才能投入使用。承包人更换合同约定的承包人设备的， 
应报监理人批准。

6.1.2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承担自行修建临时设施的费用。需要临时占地的， 
应由发包人办理申请手续并承担相应费用。承包人自行修建临时设施的范围以及所需临时占 

地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6.2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或临时设施，以及相关运行、维护、拆除、清运费用的承担人见 

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6.3要求承包人增加或更换施工设备
承包人使用的施工设备不能满足合同进度计划和（或）质量要求时，监理人有权要求承 

包人增加或更换施工设备，承包人应及时增加或更换，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 

承包人承担。



6.4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专用于合同工程
6. 4.1除为第4. 1. 8项约定的其他独立承包人和监理人指示的他人提供条件外，承包 

人运入施工场地的所有施工设备以及在施工场地建设的临时设施仅限于用于合同工程。未经 

监理人同意，不得将上述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中的任何部分运出施工场地或挪作他用。
6.4.2经监理人同意，承包人可根据合同进度计划撤走闲置的施工设备。

7. 交通运输
7.1道路通行权和场外设施

除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根据合同工程的施工需要，负责办理取得出 

入施工场地的专用和临时道路的通行权，以及取得为工程建设所需修建场外设施的权利，并 

承担有关费用。承包人应协助发包人办理上述手续。
7.2场内施工道路

7.2.1除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负责修建、维修、养护和管理施工 

所需的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包括维修、养护和管理发包人提供的道路和交通设施，并承担 

相应费用。
7.2.2发包人和监理人有权无偿使用承包人修建的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不需要交纳 

任何费用。
7.3场外交通

7. 3.1承包人车辆外出行驶所需的场外公共道路的通行费、养路费和税款等由承包人 

承担。
7.3.2承包人应遵守有关交通法规，严格按照道路和桥梁的限制荷重安全行驶，并服 

从交通管理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7.4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由承包人负责运输的超大件或超重件，应由承包人负责向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申请手续， 
发包人给予协助。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 
由承包人承担，但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另有约定除外。
7.5道路和桥梁的损坏责任

因承包人运输造成施工场地内外公共道路和桥梁损坏的，由承包人承担修复损坏的全部 

费用和可能引起的赔偿。
7.6水路和航空运输
本条上述各款的内容适用于水路运输和航空运输，其中“道路” 一词的涵义包括河道、 

航线、船闸、机场、码头、堤防以及水路或航空运输中其他相似结构物；“车辆” 一词的涵 

义包括船舶和飞机等.
8. 测量放线 

8.1施工控制网
8.1.1发包人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 

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的期限见 

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8.1.2承包人应根据国家测绘基准、测绘系统和工程测量技术规范，按上述基准点（线） 

以及合同工程精度要求，测设施工控制网，承包人测设施工控制网的其他要求见合同条款专 

用部分.并将施工控制网资料在约定期限内报送监理人审批，其报送监理人审批的期限见合 

同条款专用部分。
8.1.3承包人应负责管理施工控制网点。施工控制网点丟失或损坏的，承包人应及时



修复，并承担施工控制网点的管理与修复费用。工程竣工后将施工控制网点移交发包人。 
8.2施工测量

8.2.1承包人应负责施工过程中的全部施工测量放线工作，并配置合格的人员、仪器、 
设备和其他物品.

8.2.2监理人可以指示承包人进行抽样复测，当复测中发现错误或出现超过合同约定 

的误差时，承包人应按监理人指示进行修正或补测，并承担相应的复测费用。
8.3基准资料错误的责任
发包人应对其提供的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负责。发包人提供上述基准资料错误导致承包人测量放线工作的返工或造成工程损失的, 

发包人应当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向承包人支付合理利润。承包人发现 

发包人提供的上述基准资料存在明显错误或疏忽的，应及时通知监理人。
8.4监理人使用施工控制网
监理人需要使用施工控制网的，承包人应提供必要的协助，发包人不再为此支付费用。

9.施工安全、治安保卫和环境保护 

9.1发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
9.1.1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安全职责，授权监理人按合同约定的安全工作内容监 

督、检查承包人安全工作的实施，组织承包人和有关单位进行安全检查。
9.1.2发包人应对其现场机构雇佣的全部人员的工伤事故承担责任，但由于承包人原 

因造成发包人人员工伤的，应由承包人承担责任。
9.1.3发包人应负责赔偿以下各种情况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工程或工程的任何部分对土地的占用所造成的第三者财产损失；
(2) 由于发包人原因在施工场地及其毗邻地带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9.2承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
9.2.1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安全职责，执行监理人有关安全工作的指示，并在合同 

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期限内，按合同约定的安全工作内容，编制施工安全措施计划报送监理 

人审批。监理人应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批复.
9.2.2承包人应加强施工作业安全管理，特别应加强易燃、易爆材料、火工器材、有 

毒与腐蚀性材料、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和其他危险品的管理，以及对爆破作业和地下工程施工 

等危险作业的管理。
9.2.3承包人应严格按照国家安全标准制定施工安全操作规程，配备必要的安全生产 

和劳动保护设施，加强对承包人人员的安全教育，并发放安全工作手册和劳动保护用具。
9.2.4承包人应按监理人的指示制定应对灾害的紧急预案，报送监理人审批。承包人 

还应按预案做好安全检查，配置必要的救助物资和器材，切实保护好有关人员的人身和财产 

安全。
9. 2.5合同约定的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应遵守有关规定，并包括在 

相关工作的合同价格中。因采取合同未约定的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增加的费用，由 

监理人按第3. 5款商定或确定.
9.2.6承包人应对其履行合同所雇佣的全部人员，包括分包人人员的工伤事故承担责 

任，但由于发包人原因造成承包人人员工伤事故的，应由发包人承担责任。
9.2.7由于承包人原因在施工场地内及其毗邻地带造成的第三者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由承包人负责赔偿。
9.3治安保卫

9.3.1发包人应与当地公安部门协商，在现场建立治安管理机构或联防组织，负责统



一管理施工场地的治安保卫事项，履行合同工程的治安保卫职责。
9. 3.2发包人和承包人除应协助现场治安管理机构或联防组织维护施工场地的社会治 

安外，还应做好包括生活区在内的各自管辖区的治安保卫工作。
9.3.3在工程开工前应当明确责任人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并制定应对突发治 

安事件的紧急预案。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暴乱、爆炸等恐怖事件，以及群殴、械斗等群 

体性突发治安事件的，发包人和承包人应立即向当地政府报告。发包人和承包人应积极协助 

当地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平息事态，防止事态扩大，尽量减少财产损失和避免人员伤亡•制定 

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和突发治安事件紧急预案的责任人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9. 3.4建立健全疫情常态化防控应急机制，始终坚持疫情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处置相结 

合的原则，按照项目所在地分区分级标准及时制定完善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处置流程，适时 

开展应急演练，确保责任落实到人。
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对接属地社区、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全面落实各项疫情常态化 

防控措施。发生涉疫情况，应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报告、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 

釆取停工措施并封闭现场；并按照应急预案和相关规定进行先期处置，安排涉疫人员至隔离 

观察区域，与现场其他人员进行隔离，并安排专人负责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防控专业人员 

的进场引导工作，保障急救通道畅通；同时积极配合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做好流行病学调 

查、医学观察，对现场进行全面消杀。
9.4环境保护

9.4.1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应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履行合同约定的环境保护 

义务，并对违反法律和合同约定义务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负责。
9.4.2承包人应建立施工扬尘治理、建筑垃圾、土方和砂石清运与消纳、保证使用已 

在本市进行信息编码登记符合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和严禁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 

械以及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如建筑外墙涂装、钢结构等鼓励使用水性漆替代油性漆）等 

责任制，针对工程项目特点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并严格实施。如扬尘治理，承包人应在建 

筑工地公示施工扬尘治理措施、责任人、主管部门等信息，并及时向当地主管部门报送施工 

扬尘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9.4.3承包人应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时限内，按合同约定的环保工作内容，编 

制施工环保措施计划（包含第9.4.2项约定的实施方案内容），报送监理人审批。监理人在 

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期限内给予批复。
9. 4.4承包人应按照批准的施工环保措施计划有序地堆放和处理施工废弃物，避免对 

环境造成破坏。因承包人任意堆放或弃置施工废弃物造成妨碍公共交通、影响城镇居民生活、 
降低河流行洪能力、危及居民安全、破坏和污染环境，或者影响其他承包人施工等后果的， 
承包人应承担责任。

9. 4.5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采取有效措施，对施工开挖的边坡及时进行支护，维护排水 

设施，并进行水土保护，避免因施工造成的地质灾害。
9.4.6承包人应按国家饮用水管理标准定期对饮用水源进行监测，防止施工活动污染 

饮用水源。
9.4.7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加强对噪声、粉尘、废气、废水和废油的控制，努力降 

低噪声，控制粉尘和废气浓度，做好废水和废油的治理和排放。
9.5事故处理
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事故的，承包人应立即通知监理人，监理人应立即通知发包人。发 

包人和承包人应立即组织人员和设备进行紧急抢救和抢修，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止 

事故扩大，并保护事故现场。需要移动现场物品时，应作出标记和书面记录，妥善保管有关 

证据。发包人和承包人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如实地向有关部门报告事故发生的情况，以



及正在采取的紧急措施等。
9.6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

9.6.1由于承包人原因，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认定等级未达到合同协议书中 

约定的管理目标等级但“达标（合格）”的，承包人应当向发包人支付未达到合同协议书中 

约定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等级的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金.未达到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安 

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等级的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金的金额或者计算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 

分。
9. 6.2发包人鼓励承包人提髙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 

评定、认定等级髙于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管理目标等级的，发包人可给予承包人创优奖励. 

发包人是否给予承包人创优奖励及创优奖励金额或者计算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9.7特殊安全文明施工

9.7.1由于承包人原因，特殊安全文明施工要求未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承包人应当向 

发包人支付未达到合同约定的特殊安全文明施工要求的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金。未达到合同约 

定的特殊安全文明施工要求的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金的金额或者计算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 

分。
9.7.2发包人鼓励承包人提髙特殊安全文明施工要求.特殊安全文明施工要求高于合同 

约定的要求，发包人可给予承包人创优奖励。发包人是否给予承包人创优奖励及创优奖励金 

额或者计算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0.进度计划 

10.1合同进度计划
10.1.1承包人应当在收到监理人按照第11.1.1项发出的开工通知后7天内，编制详 

细的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报送监理人，施工进度计划应当反映进度管理的相关要素， 
包括开工日期和竣工日期、要求发包人组织设计人进行阶段性工程设计交底的时间、区段工 

程的开始时间和完成时间、施工次序和方法、施工活动的逻辑关系，主要材料和设备进场时 

间和数量，管理人员、劳动力及主要施工机械设备进出场时间和数量，保障工程安全、质量 

和工期的技术措施等#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相关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后14天 

内批复或提出修改意见，否则该进度计划视为已得到批准.经监理人批准的施工进度计划称 

合同进度计划，是控制合同工程进度的依据。承包人编制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的内 

容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0.1.2承包人还应根据合同进度计划，按照第10.1.1项相关约定编制更为详细的分 

阶段或分项进度计划，报监理人审批。承包人编制分阶段或分项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 

明的内容及时限要求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0.1.3群体工程中单位工程分期进行施工的，承包人应当按照发包人提供图纸及有关 

资料的时间要求，编制单位工程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群体工程中有关编制进度计划和 

施工方案说明的要求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0.2合同进度计划的修订

10.2.1不论何种原因造成工程的实际进度与第10.1款的合同进度计划不符时，承包 

人可以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期限内向监理人提交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申请报告，并附 

有关措施和相关资料，报监理人审批；
10.2.2监理人也可以直接向承包人作出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指示，承包人应按该指示 

修订合同进度计划，报监理人审批。监理人应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批复。 
监理人在批复前应获得发包人同意.

10. 2. 3发包人对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批准，不影响发包人主张逾期损失赔偿和（或）



承包人主王工期顺延的权利。
10.3合同进度计划的其他要求

10. 3.1经发包人批准的合同进度计划或最新版本合同进度计划的修订是发承包双方 

调配施工生产资源和实施进度管理的根据。
10. 3.2施工进度计划管理的人员配置要求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0. 3.3施工进度计划的计算机应用软件要求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开工和竣工
11.1开工

11.1.1监理人应在开工日期7天前向承包人发出开工通知.监理人在发出开工通知前 

应获得发包人同意.工期自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曰期起计算•承包人应在开 

工曰期后尽快施工。
11.1.2承包人应按第10.1款约定的合同进度计划，向监理人提交工程开工报审表， 

经监理人审批后执行•开工报审表应详细说明按合同进度计划正常施工所需的施工道路、临 

时设施、材料设备、施工人员等施工组织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工程的进度安排。
11.2竣工
承包人应在第1.1. 4.3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工程.实际竣工日期在接收证书中写明. 

11.3发包人的工期延误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发包人的下列原因造成承包人关键线路工期延误的，承包人有 

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和(或)增加费用，并支付合理利润。需要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按 

照第10. 2款的约定办理。
(1) 增加合同工作内容；
(2) 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质量要求或其他特性；
(3) 发包人迟延提供材料、工程设备或变更交货地点的；
(4)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的暂停施工；
(5) 提供图纸延误；
(6) 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预付款、进度款；
(7) 因发包人原因不能按照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曰期开工；
(8) 发包人造成工期延误的其他原因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4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由于出现异常恶劣气候的条件导致工期延误的，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异常 

恶劣的气候条件的范围和标准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5承包人的工期延误

11.5.1由于承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完成工作，或监理人认为承包人施工进 

度不能满足合同工期要求的，承包人应在不影响工程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釆取必要的赶工措 

施加快进度，并承担加快进度所增加的费用.
11.5.2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不能按期竣工的，按照合同约定的竣工曰期(包括按合同 

工期延长)后7天内，监理人应当按第23. 4.1项的约定书面通知承包人，说明发包人有权得 

到逾期竣工违约金，逾期竣工违约金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但最终逾期 

竣工违约金的金额不应超过合同约定的逾期竣工违约金最高限额•逾期竣工违约金最高限额 

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监理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发出本款约定的书面通知的，发包人丧失主张逾期竣工违约金 

的权利.
11.5.3承包人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不免除承包人完成工程及修补缺陷的义务•



11.6发承包双方原因导致的工期延误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发承包双方的原因造成承包人关键线路工期延误或窝工降效的， 

承包人可根据实际影响情况并按照合同约定期限提出工期顺延和（或）费用损失申请，发包 

人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及时处理，并按过错责任分担工期和（或）费用损失；责任划分 

不清的，以主导原因为主承担工期和（或）费用损失.需要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按照第 

10.2款的约定办理。发承包双方导致工期延误的原因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7非发承包双方原因导致的工期延误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非发承包双方的原因造成承包人关键线路工期延误或窝工降效 

的，承包人可根据实际影响情况并按照合同约定期限提出工期顺延和（或）费用损失申请， 
发包人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及时处理，给予顺延工期，发承包双方应根据公平原则分担 

费用损失.需要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按照第10. 2款的约定办理。非发承包双方导致工期 

延误的原因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1.8工期提前
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前竣工，或承包人提出提前竣工的建议能够给发包人带来效益的， 

应由监理人与承包人共同协商采取加快工程进度的措施和修订合同进度计划•发包人应承担 

承包人由此增加的费用，并向承包人支付相应的奖金。提前竣工的奖励办法见合同条款专用 

部分。

12.暂停施工
12.1承包人暂停施工的责任

因下列情形暂停施工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1） 承包人违约引起的暂停施工；
（2） 由于承包人原因为工程合理施工和安全保障所必需的暂停施工；
（3） 承包人擅自暂停施工；
（4） 承包人承担暂停施工责任的其他情形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2.2发包人暂停施工的责任
由于发包人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造成工期延误的，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和 

（或）增加费用，并支付合理利润。
12.3监理人暂停施工指示

12. 3. 1监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向承包人作出暂停施工的指示，承包人应按监理人指 

示暂停施工。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暂停施工期间承包人应负责妥善保护工程 

并提供安全保障。
12. 3.2由于发包人的原因发生暂停施工的紧急情况，且监理人未及时下达暂停施工指 

示的，承包人可先暂停施工，并及时向监理人提出暂停施工的书面请求•监理人应在接到书 

面请求后的24小时内予以答复，逾期未答复的，视为同意承包人的暂停施工请求。
12.4暂停施工后的复工

12. 4.1暂停施工后，监理人应与发包人和承包人协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消除暂停施 

工的影响。当工程具备复工条件时，监理人应立即向承包人发出复工通知。承包人收到复工 

通知后，应在监理人指定的期限内复工。
12.4.2承包人无故拖延和拒绝复工的，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因 

发包人原因无法按时复工的，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和（或）增加费用，并支付合 

理利润.
12.4.3根据第12. 4.1款的约定，监理人发出复工通知后，监理人应和承包人一起对 

受到暂停施工影响的工程、材料和工程设备进行检查。承包人负责修复在暂停施工期间发生



在工程、材料和工程设备上的任何损蚀、缺陷或损失，修复费用由承担暂停施工责任的责任 

人承担.
12.4.4暂停施工持续56天以上，按合同约定由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由于 

暂停施工原因导致承包人在暂停施工前已经订购但被暂停运至施工现场的，发包人应按照承 

包人订购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应的订购款项。
12.5暂停施工持续56天以上

12.5.1监理人发出暂停施工指示后56天内未向承包人发出复工通知，除了该项停工 

属于第12.1款的情况外，承包人可向监理人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监理人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28天内准许已暂停施工的工程或其中一部分工程继续施工。如监理人逾期不予批准，则承 

包人可以通知监理人，将工程受影响的部分视为按第15.1 （1）项的可取消工作。如暂停施 

工影响到整个工程，可视为发包人违约，应按第22. 2款的规定办理。
12.5.2由于承包人责任引起的暂停施工，如承包人在收到监理人暂停施工指示后56 

天内不认真采取有效的复工措施，造成工期延误，可视为承包人违约，应按第22.1款的规 

定办理。

13.工程质量 

13.1工程质量要求
13.1.1工程质量验收按合同约定验收标准执行。
13.1.2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程质量达不到合同约定验收标准的，监理人有权要求承包 

人返工直至符合合同要求为止，由此造成的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13.1.3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质量达不到合同约定验收标准的，发包人应承担由于承 

包人返工造成的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13.2承包人的质量管理

13. 2.1承包人应在施工场地设置专门的质量检查机构，配备专职质量检查人员，建立 

完善的质量检查制度。承包人应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工程质量保证措施 

文件，包括质量检查机构的组织和岗位责任、质检人员的组成、质量检查程序和实施细则等， 
报送监理人审批。监理人应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审批。

13. 2.2承包人应加强对施工人员的质量教育和技术培训，定期考核施工人员的劳动技 

能，严格执行规范和操作规程。
13.3承包人的质量检查
承包人应按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的约定对材料、工程设备以及工程的所有部位及其施工工 

艺进行全过程的质量检查和检验，并作详细记录，编制工程质量报表，报送监理人审查。监 

理人应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审查。
13.4监理人的质量检查
监理人有权对工程的所有部位及其施工工艺、材料和工程设备进行检查和检验•承包人 

应为监理人的检查和检验提供方便，包括监理人到施工场地，或制造、加工地点，或合同约 

定的其他地方进行察看和查阅施工原始记录。承包人还应按监理人指示，进行施工场地取样 

试验、工程复核测量和设备性能检测，提供试验样品、提交试验报告和测量成果以及监理人 

要求进行的其他工作.监理人的检查和检验，不免除承包人按合同约定应负的责任。监理人 

可以进行察看和查阅施工原始记录的其他地方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3.5工程隐蔽部位覆盖前的检查 

13.5.1通知监理人检查
经承包人自检确认的工程隐蔽部位具备覆盖条件后，承包人应通知监理人在合同约定的 

期限内检查.承包人的通知应附有自检记录和必要的检查资料。监理人应按时到场检查。经



监理人检查确认质量符合隐蔽要求，并在检查记录上签字后，承包人才能进行覆盖。监理人 

检查确认质量不合格的，承包人应在监理人指示的时间内修整返工后，由监理人重新检查。 
监理人对工程隐蔽部位进行检查的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3.5.2监理人未到场检查
监理人未按第13. 5.1项约定的时间进行检查的，除监理人另有指示外，承包人可自行 

完成覆盖工作，并作相应记录报送监理人，监理人应签字确认。监理人事后对检查记录有疑 

问的，可按第13. 5. 3项的约定重新检查。
13.5.3监理人重新检查
承包人按第13. 5. 1项或第13. 5. 2项覆盖工程隐蔽部位后，监理人对质量有疑问的，可 

要求承包人对已覆盖的部位进行钻孔探测或揭开重新检验，承包人应遵照执行，并在检验后 

重新覆盖恢复原状。经检验证明工程质量符合合同要求的，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 

（或）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经检验证明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由此增 

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13.5.4承包人私自覆盖
承包人未通知监理人到场检查，私自将工程隐蔽部位覆盖的，监理人有权指示承包人钻 

孔探测或揭开检查，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13.6清除不合格工程

13.6.1承包人使用不合格材料、工程设备，或采用不适当的施工工艺，或施工不当， 
造成工程不合格的，监理人可以随时发出指示，要求承包人立即釆取措施进行补救，直至达 

到合同要求的质量标准，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13. 6.2由于发包人提供的材料或工程设备不合格造成的工程不合格，需要承包人采取 

措施补救的，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13.7质量争议
发包人和承包人对工程质量有争议的，除可按第24条办理外，监理人可提请合同双方 

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进行鉴定,所需费用及因此造成的损失，由责任人承担， 
双方均有责任，由双方根据其责任分别承担。经检测，质量确有缺陷的，已竣工验收或已竣 

工未验收但实际投入使用的工程，其处理按工程保修书的约定执行；已竣工未验收且未实际 

投入使用的工程以及停工、停建的工程，根据检测结果确定解决方案，或按工程质量监督机 

构的处理决定执行。
14.试验和检验
14.1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的试验和检验

14.1.1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进行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的试验和检验，并为监理人对 

上述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的质量检查提供必要的试验资料和原始记录。按合同约定应由监 

理人与承包人共同进行试验和检验的，由承包人负责提供必要的试验资料和原始记录。
14.1.2监理人未按合同约定派员参加试验和检验的，除监理人另有指示外，承包人可 

自行试验和检验，并应立即将试验和检验结果报送监理人，监理人应签字确认。
14.1.3监理人对承包人的试验和检验结果有疑问的，或为查清承包人试验和检验成果 

的可靠性要求承包人重新试验和检验的，可按合同约定由监理人与承包人共同进行。重新试 

验和检验的结果证明该项材料、工程设备或工程的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由此增加的费用 

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重新试验和检验结果证明该项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符合 

合同要求，由发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14.2现场材料试验

14. 2.1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或监理人指示进行的现场材料试验，应由承包人提供试验



场所、试验人员、试验设备器材以及其他必要的试验条件。
14. 2.2监理人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承包人的试验场所、试验设备器材以及其他试验条件， 

进行以工程质量检查为目的的复核性材料试验，承包人应予以协助。
14.3现场工艺试验
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或监理人指示进行现场工艺试验。对大型的现场工艺试验，监理人 

认为必要时，应由承包人根据监理人提出的工艺试验要求，编制工艺试验措施计划，报送监 

理人审批。

15.变更
15.1变更的范围和内容

15.1.1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以下情形之一，应按照本条规定进行变更。
(1) 取消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但被取消的工作不能转由发包人或其他人实施；
(2) 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质量或其他特性；
(3) 改变合同工程的基线、标高、位置或尺寸；
( 4 )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施工时间或改变已批准的施工工艺或顺序；
(5) 为完成工程需要追加的额外工作；
(6) 变更的其他情形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5.1.2发包人违背第15.1 (1)目的约定，将被取消的合同中的工作转由发包人或其 

他人实施的，承包人可向监理人发出通知，要求发包人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发包人 

在监理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28天内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应当赔偿承包人损失(包括合理 

的利润)并承担由此引起的其他责任。承包人应当按第23.1 (1)项的约定，在上述28天 

期限到期后的28天内，向监理人递交索赔意向通知书，并按第23.1 (2)项的约定’及时向 

监理人递交正式索赔通知书，说明有权得到的损失赔偿金额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发 

包人支付给承包人的损失赔偿金额应当包括被取消工作的合同价值中所包含的承包人管理 

费、利润以及相应的税金和规费。
15.2变更权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经发包人同意，监理人可按第15. 3款约定的变更程序向承包人作 

出变更指示，承包人应遵照执行。没有监理人的变更指示，承包人不得擅自变更。
15.3变更程序

15.3.1变更的提出
(1)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第15.1.1项约定情形的，监理人可向承包人发出变 

更意向书。变更意向书应说明变更的具体内容和发包人对变更的时间要求，并附必要的图纸 

和相关资料。变更意向书应要求承包人提交包括拟实施变更工作的计划、措施和竣工时间等 

内容的实施方案。发包人同意承包人根据变更意向书要求提交的变更实施方案的，由监理人 

按第15. 3. 3项约定发出变更指示。
(2)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第15.1. 1项约定情形的，监理人应按照第15. 3. 3项约定 

向承包人发出变更指示.
(3) 承包人收到监理人按合同约定发出的图纸和文件，经检查认为其中存在第15. L 1 

项约定情形的，可向监理人提出书面变更建议。变更建议应阐明要求变更的依据，并附必要 

的图纸和说明。监理人收到承包人书面建议后，应与发包人共同研究，确认存在变更的，应 

在收到承包人书面建议后的14天内作出变更指示。经研究后不同意作为变更的，应由监理 

人书面答复承包人。
(4) 若承包人收到监理人的变更意向书后认为难以实施此项变更，应立即通知监理人， 

说明原因并附详细依据。监理人与承包人和发包人协商后确定撤销、改变或不改变原变更意



向书。
15. 3.2变更估价
(1) 除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对期限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在收到变更指示或变更意向书后 

的14天内，向监理人提交变更报价书，报价内容应根据第15.4款约定的估价原则，详细开 

列变更工作的价格组成及其依据，并附必要的施工方法说明和有关图纸。承包人提交变更报 

价书的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 变更工作影响工期的，承包人应提出调整工期的具体细节。监理人认为有必要时， 

可要求承包人提交要求提前或延长工期的施工进度计划，及相应施工措施等详细资料。
(3) 除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对期限另有约定外，监理人收到承包人变更报价书后的W天 

内，根据第15. 4款约定的估价原则，按照第3. 5款商定或确定变更价格。监理人商定或确 

定变更价格的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4) 收到变更指示后，如承包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变更报价书的，监理人可自行决 

定是否调整合同价款以及如果监理人决定调整合同价款时，相应调整的具体金额。
15.3.3变更指示
(1) 变更指示只能由监理人发出•
(2) 变更指示应说明变更的目的、范围、变更内容以及变更的工程量及其进度和技术 

要求，并附有关图纸和文件。承包人收到变更指示后，应按变更指示进行变更工作。
15.4变更的估价原则

因工程量清单漏项(仅适用于合同协议书约定釆用单价合同形式时)或变更引起的价格 

调整按照本款约定处理。
15.4.1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有适用于变更工作的子目的，采用该子目的单价。
15.4.2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无适用于变更工作的子目，但有类似子目的，可在合理范 

围内参照类似子目的单价，由监理人按第3. 5款商定或确定变更工作的单价。
15.4.3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无适用或类似子目的单价，可按照成本加利润的原则，由 

监理人按第3. 5款商定或确定变更工作的单价。
15.4.4因工程量清单漏项(仅适用于合同协议书约定釆用单价合同形式时)或变更引 

起措施项目发生变化，原措施项目费中已有的措施项目，采用原措施项目费的组价方法变更； 
原措施项目费中没有的措施项目，由承包人根据措施项目变更情况，提出适当的措施项目费 

变更，由监理人按第3. 5款商定或确定变更措施项目的费用•
15.4.5合同协议书约定采用单价合同形式时，因非承包人原因引起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中列明的工程量发生增减，超过合同约定范围且导致分部分项工程费总额变化超过一定幅度 

时，可以调整单价，否则不因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列明工程量的增减而调整单价。其调整的 

原则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5.4.6因变更引起价格调整的其他处理方式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5.5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15.5.1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承包人对发包人提供的图纸、技术要求以及其他方面提出 

的合理化建议，均应以书面形式提交监理人。合理化建议书的内容应包括建议工作的详细说 

明、进度计划和效益以及与其他工作的协调等，并附必要的设计文件。监理人应与发包人协 

商是否釆纳建议。建议被采纳并构成变更的，应按第15. 3. 3项约定向承包人发出变更指示。
15.5.2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缩短了工期或者提髙了工程经济效 

益的，发包人可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对承包人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方法见合同条款 

专用部分。
15.6暂列金额
暂列金额只能按照监理人的指示使用，并对合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15.7 计日工
15.7.1发包人认为有必要时，由监理人通知承包人以计日工方式实施变更的零星工作。 

其价款按列入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的计曰工计价子目及其单价进行计算。
15.7.2采用计曰工计价的任何一项变更工作，应从暂列金额中支付，承包人应在该项 

变更的实施过程中，每天提交以下报表和有关凭证报送监理人审批：
(1) 工作名称、内容和数量；
(2) 投入该工作所有人员的姓名、工种、级别和耗用工时；
(3) 投入该工作的材料类别和数量；
(4) 投入该工作的施工设备型号、台数和耗用台时；
(5) 监理人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和凭证.
15.7.3计日工由承包人汇总后，按第17. 3. 2项的约定列入进度付款申请单，由监理 

人复核并经发包人同意后列入进度付款。
15.8暂估价

15.8.1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及专业工程属于依法必 

须招标的范围并达到规定的规模标准的，由发包人和承包人釆用招标方式选择专项供应商或 

专业分包人.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约定如下：
(1)由承包人作为招标人，依法组织招标工作并接受有管辖权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行政 

监督部门的监督。
(2 )与组织招标工作有关的费用应当被认为已经包括在承包人的签约合同价(投标总报 

价)中。
(3) 中标金额与工程量清单中所列的暂估价的金额差以及相应的税金等其他费用列入合 

同价格。
(4) 在任何招标工作启动前，承包人应当按照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期限编制招标工作 

计划并通过监理人报请发包人审批，招标工作计划应当包括招标工作的时间安排、拟釆用的 

招标方式、拟采用的资格审查方法、主要招标过程文件的编制内容、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要 

求、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委员会组成、是否编制招标控制价和(或)标底以及招标控制价 

和(或)标底编制原则。发包人应当在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招标工作计划后应当在合同 

条款专用部分约定期限内给予批准或者提出修改意见。承包人应当严格按照经过发包人批准 

的招标工作计划开展招标工作。
(5) 承包人应当在发出招标公告(或者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资格预审文件 

和招标文件前按照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期限，分别将相关文件通过监理人报请发包人审批， 
发包人应当在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报送的相关文件后应当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期限内给 

予批准或者提出修改意见，经发包人批准的相关文件，由承包人负责誊清整理并准备出开展 

实际招标工作所需要的份数，通过监理人报发包人核查并加盖发包人印章，发包人在相关文 

件上加盖印章只表明相关文件经过发包人审核批准。最终发出的文件应当分别报送一份给发 

包人和监理人备查。
(6) 如果发、承包任何一方委派评标代表，评标委员会应当由七人以上单数构成。除发 

包人或者承包人自愿放弃委派评标代表的权利外，招标人评标代表应当分别由发包人和承包 

人等额委派，
(7) 设有标底的，承包人应当在开标前提前48小时将标底报发包人审核认可，发包人 

应当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标底后24小时内给予批准或者提出修改意见。承包人和发包人应 

当共同制定标底保密措施，不得提前泄露标底•标底的最终审核和决定权属于发包人。
(8) 设有招标控制价的，承包人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前提前7天将招标控制价报发包人 

审核认可，发包人应当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招标控制价后72小时内给予认可或者提出修改



意见。招标控制价的最终审核和决定权属于发包人，未经发包人认可，承包人不得发出招标 

文件。
(9) 承包人在收到相关招标项目评标委员会提交的评标报告后，应当在24小时内通过 

监理人转报发包人核查，发包人应当在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报送的评标报告后48小时内核查 

完毕，评标报告经过发包人核查认可后，承包人才可以开始后续程序，依法确定中标人并发 

出中标通知书。
(10) 承包人与专业分包人或者专项供应商订立合同前应当按照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 

期限，将准备用于正式签订的合同文件通过监理人报发包人审核，发包人应当在监理人收到 

相关文件后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期限内给予批准或者提出修改意见，承包人应当按照发 

包人批准的合同文件签订相关合同，合同订立后，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期限内，承包人 

应当将其中的两份副本报送监理人，其中一份由监理人报发包人留存。
(11) 发包人对承包人报送文件进行审批或提出的修改意见应当合理，并符合现行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12) 承包人违背本项上述约定的程序或者未履行本项上述约定的报批手续的，发包人 

有权拒绝对相关专业工程或者涉及相关专项供应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工程进行验收和拨付  

相应工程款项，所造成的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发包人未按本项上述约 

定履行审批手续的，所造成的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由发包人承担。
15.8.2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 

范围或未达到规定的规模标准的，应由承包人按第5.1款的约定提供。经监理人确认的材料、 
工程设备的价格与工程量清单中所列的暂估价的金额差以及相应的税金等其他费用列入合 

同价格。
15.8.3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专业工程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或 

未达到规定的规模标准的，由监理人按照第15. 4款进行估价，但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另有约 

定的除外。经估价的专业工程与工程量清单中所列的暂估价的金额差以及相应的税金等其他 

费用列入合同价格。

16.价格调整
16.1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
除合同条款专用部分另有约定外，因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按照本款约定处理。 
16.1.1采用价格指数调整价格差额 

16.1.1.1价格调整公式
因人工、材料和设备等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格时，根据投标函附录中的价格指数和权 

重表约定的数据，按以下公式计算差额并调整合同价格。

AP = P0 A +
B1x^-+B2x^-+B3 

Fqi F02

：^l+-+5

^03 f
式中：aP-需调整的价格差额；

P„ -第17. 3. 3项、第17. 5. 3项和第17. 6. 2项约定的付款证书中承包人应 

得到的已完成工程量的金额。此项金额应不包括价格调整、不计质量保证金的扣留和支付、 
预付款的支付和扣回。第15条约定的变更及其他金额已按现行价格计价的，也不计在内；

A —定值权重(即不调部分的权重)；
B1： B2 ;B3•Bn -各可调因子的变值权重(即可调部分的权重)为各可调因子 

在投标函投标总报价中所占的比例；



Fll;Ft2;Fl3 •.…Fln-各可调因子的现行价格指数，指第17. 3. 3项、第17. 5. 3 
项和第17. 6. 2项约定的付款证书相关周期最后一天的前42天的各可调因子的价格指数；

F01; F0J： Fo3•Fon-各可调因子的基本价格指数，指基准曰期的各可调因子
的价格指数。

以上价格调整公式中的各可调因子、定值和变值权重，以及基本价格指数及其来源在 

投标函附录价格指数和权重表中约定.价格指数应首先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价格指数，缺乏 

上述价格指数时，可釆用有关部门提供的价格代替。
16.1.1.2暂时确定调整差额
在计算调整差额时得不到现行价格指数的，可暂用上一次价格指数计算，并在以后的 

付款中再按实际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16.1.1.3权重的调整
按第15.1款约定的变更导致原定合同中的权重不合理时，由监理人与承包人和发包 

人协商后进行调整。
16.1.1.4承包人工期延误后的价格调整
由于承包人原因未在约定的工期内竣工的，则对原约定竣工曰期后继续施工的工程， 

在使用第16.1.1.1目价格调整公式时，应采用原约定竣工曰期与实际竣工曰期的两个价格 

指数中较低的一个作为现行价格指数。
16.1.2釆用造价信息调整价格差额
施工期内，因人工、材料、设备和机械台班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格时，需要进行价格调 

整的，其价格和数量应由监理人审核，监理人确认需调整的内容、范围、价格和数量作为调 

整工程合同价格差额的依据。
16.1.2.1引起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险范围及幅度
施工期内，因人工、材料、设备和机械台班发生物价波动变化幅度在合同约定的风险 

幅度范围以内的，由承包人承担或受益，不调整合同价格；其价格波动变化幅度在合同约定 

的风险幅度范围以外的，由发包人承担或受益。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的风险范围以及调整 

的风险幅度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6.1.2.2物价波动变化幅度的计算方法
(1) 投标报价基准期确定的人工、材料、设备和机械台班的市场价格即为基准价。投 

标报价基准期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 《北京工程造价信息》中工程造价信息价有的，以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 

发布的《北京工程造价信息》中的工程造价信息价(以下简称造价信息价格)为依据确定基 

准价，造价信息价格中有上、下限的，以下限为准；《北京工程造价信息》工程造价信息价 

中没有的，确定基准价的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3) 合同履行期间价格的确定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4) 物价波动变化幅度的计算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6.1.2.3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的方法
(1)第16.1.2.1目中约定的人工、材料、设备和机械台班的物价波动变化幅度超过风 

险幅度时，价格调整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 2 )第16.1. 2. 1目中约定的人工的物价波动变化幅度超过风险幅度时，应当计算全部 

价格差额，其价格差额由发包人承担或受益，其价格差额只计取税金。
( 3)第16.1. 2. 1目中约定的材料、设备和机械台班的物价波动变化幅度超过风险幅度 

时，应当计算超过部分的价格差额，其价格差额由发包人承担或受益，其价格差额只计取税 

金。

16.1.2.4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的其他约定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6.1.3物价波动引起价格调整的其他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6.2法律变化引起的价格调整
在基准曰后，因法律变化导致承包人在合同履行中所需要的工程费用发生除第16.1款 

约定以外的增减时，监理人应根据法律、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的规定，按第 

3.5款商定或确定需调整的合同价款。

17.计量与支付
17.1计量

17.1.1计量单位 

计量釆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
17.1.2计量方法
工程量计算规则执行工程量清单中约定的计量计价规范版本。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承包 

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按约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和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进行计量。
17.1.3计量周期
(1) 本合同的计量周期为月，当月计量截止曰期(不含当日)和下月计量起始曰期(含 

当曰)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 单价子目已完成工程量是否按月计量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3) 总价子目计量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7.1.4单价子目的计量
(1)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的单价子目工程量为估算工程量。结算工程量是承包人实际 

完成的，并按合同约定的计量方法进行计量的工程量。
(2) 承包人对已完成的工程进行计量，向监理人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已完成工程量 

报表和有关计量资料。
(3) 监理人对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进行复核，以确定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对数量 

有异议的，可要求承包人按第8. 2款约定进行共同复核和抽样复测。承包人应协助监理人进 

行复核并按监理人要求提供补充计量资料。承包人未按监理人要求参加复核，监理人复核或 

修正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
(4) 监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通知承包人共同进行联合测量、计量，承包人应遵照执 

行。
(5) 承包人完成工程量清单中每个子目的工程量后，监理人应要求承包人派员共同对 

每个子目的历次计量报表进行汇总，以核实最终结算工程量。监理人可要求承包人提供补充 

计量资料，以确定最后一次进度付款的准确工程量。承包人未按监理人要求派员参加的，监 

理人最终核实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完成该子目的准确工程量。
(6) 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后的7天内进行复核，监理人未在约定 

时间内复核的，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中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据此计 

算工程价款。
17.1.5总价子目的计量(适用于釆用支付分解报告)
总价子目按照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分解表支付。承包人应根据合同条款第10条约定的 

合同进度计划和总价子目的总价构成、费用性质、计划发生时间和相应工作量等因素对各个 

总价子目的总价按月进行分解，形成支付分解报告。承包人应当在收到经过监理人批复的合 

同进度计划后7天内，将支付分解报告以及形成支付分解拫告的分项计量和总价分解等支持 

性资料报监理人审批，监理人应当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支付分解报告后7天内给予批复或提 

出修改意见，经监理人批准的支付分解报告为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分解表。支付分解表应根 

据合同条款第10. 2款约定的修订合同进度计划进行修正，修正的程序和期限应当依照本项



上述约定，经修正的支付分解表为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分解表。
(1) 总价子目的价格调整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 列入每月进度付款申请单中各总价子目的价值为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分解表中对 

应月份的总价子目总价值。
(3) 监理人根据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分解表复核列入每月进度付款申请单中的总价子 

目的总价值。
(4) 除按照第15条约定的变更外，在竣工结算时总价子目的工程量不应当重新计量， 

签约合同价所基于的工程量即是用于竣工结算的最终工程量。
17.1.5总价子目的计量(适用于采用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量)
(1) 总价子目的计量和支付应以总价为基础，对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计量， 

是进行工程目标管理和控制进度款支付的依据.总价子目的价格调整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 

分。
(2) 承包人在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第17.1.3 (1)目约定的每月计量截止曰期后，对已 

完成的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的子目，按照合同条款第17. 1. 2项约定的计量方法进 

行计量，对已完成的总价措施项目的相关子目，按其总价构成、费用性质和实际发生比例进 

行计量，向监理人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已完成工程量报表和有关计量资料。
(3) 监理人对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进行复核，以确定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对数量 

有异议的，可要求承包人进行共同复核。承包人应协助监理人进行复核并按监理人要求提供 

补充计量资料。承包人未按监理人要求参加复核，监理人复核或修正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 

际完成的工程量。
(4) 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后的7天内进行复核，监理人未在约定 

时间内复核的，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中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据此计 

算工程价款。
(5) 除按照第15条约定的变更外，在竣工结算时总价子目的工程量不应当重新计量， 

签约合同价所基于的工程量即是用于竣工结算的最终工程量。
17.2预付款

17.2.1预付款
预付款用于承包人为合同工程施工购置材料、工程设备、施工设备、修建临时设施以及 

组织施工队伍进场等。预付款必须专用于合同工程。预付款的额度和预付办法以及支付时间 

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安全文明施工费用预付款额度及方式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发包人逾期支付合同约定的预付款，除承担第22. 2款约定的违约责任外，还应向承包 

人支付按第17. 3. 3 (2)目约定的标准和方法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17.2.2预付款的扣回与还清
预付款在进度付款中按照合同约定扣回。在颁发工程接收证书前，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 

原因解除合同时，预付款尚未扣清的，尚未扣清的预付款佘额应作为承包人的到期应付款。 
预付款扣回办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7.3工程进度付款

17.3.1付款周期
付款周期同计量周期。
17.3.2进度付款申请单
承包人应在每个付款周期末，按监理人批准的格式和合同约定的份数，向监理人提交进 

度付款申请单，并附相应的支持性证明文件。承包人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份数见合同条款专 

用部分。



承包人报送监理人的进度付款申请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截至本次付款周期末已实施工程的价款及其中人工费占工程款比例；
(2) 根据第15条应增加和扣减的变更金额；
(3) 根据第23条应增加和扣减的索赔金额；
(4) 根据第17. 2款约定应支付的预付款和扣减的返还预付款；
(5) 根据第17. 4. 1项约定应扣减的质量保证金；
(6) 根据合同应增加和(或)扣减的其他内容金额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7) 本次应付进度款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建设工程进度款支付应不低于已完成工程价款的80%。
17.3.3进度付款证书和支付时间
(1) 监理人在收到承包人进度付款申请单以及相应的支持性证明文件后的14天内完成 

核查，提出发包人到期应支付给承包人的金额以及相应的支持性材料，经发包人审查同意后， 
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进度付款证书。监理人有权扣发承包人未能按照合同 

要求履行任何工作或义务的相应金额。
(2) 发包人应在监理人收到进度付款申请单后的28天内，将进度应付款支付给承包人。 

发包人未按第17. 2.1 (2)目、第17. 3. 3 (2)目、第17. 5. 3 (2)目和第17. 6. 2 (2)目约定的期限 

支付承包人依合同约定应当得到的款项，应当从应付之曰起按照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和计算 

方法向承包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承包人应当按第23.1 (1)目的约定，在最终付款期限 

到期后28天内，向监理人递交索赔意向通知书，说明有权得到按本款约定的标准和方法计算 

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承包人要求发包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不影响承包人要求发包人承担第 

22. 2款约定的其他违约责任的权利。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 

部分。
(3) 监理人出具进度付款证书，不应视为监理人已同意、批准或接受了承包人完成的 

该部分工作。
(4) 进度付款涉及政府投资资金的，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等国家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办 

理。进度付款涉及政府性资金的支付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7.3.4工程进度付款的修正
在对以往历次已签发的进度付款证书进行汇总和复核中发现错、漏或重复的，监理人有 

权予以修正，承包人也有权提出修正申请。经双方复核同意的修正，应在本次进度付款中支 

付或扣除。
17.3.5临时付款证书
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承包人和监理人无法对当期已完工程量和按合同约定应当支付的 

其他款项达成一致的，监理人应当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进度付款申请单等文件后14天内， 
就与承包人达成一致意见的金额编制临时付款证书，报送发包人审查。临时付款证书中应当 

说明承包人有异议部分的金额及其原因，经发包人签字确认后，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临时 

付款证书.发包人应当在监理人收到进度付款申请单后28天内，将临时付款证书中确定的 

应付金额支付给承包人。发包人和监理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延期支付工程进度付款。
对临时付款证书中承包人有异议部分的金额，承包人应当按照监理人要求，提交进一步 

的支持性文件，经监理人进一步审核并认可的应付金额，应当按第17. 3. 4项的约定纳入到 

下一期进度付款证书中。经过进一步努力，承包人仍有异议的，按合同条款第24条的约定 

办理。
有异议款项中经监理人进一步审核后认可的，或者经过合同条款第24条约定的争议解 

决方式确定的应付金额，其应付之日为引发异议的进度付款证书的应付之日，承包人有权得 

到按第17. 3. 3 ( 2 )目约定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17.4质量保证金
17.4.1质量保证金处理
(1) 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第4.2.1项约定不提交履约担保，采用扣留质量保证金的，质 

量保证金由监理人从第一个付款周期开始按进度付款证书确认的已实施工程的价款、根据合 

同条款第15条增加和扣减的变更金额、根据合同条款第23条增加和扣减的索赔金额以及根 

据合同应增加和扣减的其他金额(不包括预付款的支付、返还、此前已经按合同约定支付给 

承包人的进度款以及已经扣留的质量保证金)的总额的约定比例扣留，直至质量保证金累计 

扣留金额达到竣工结算合同总价的约定比例为止；
采用质量保证金保函担保形式的，工程竣工前，不得扣留质量保证金。
(2) 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第4. 2.1项约定提交履约担保，采用扣留质量保证金的，在第 

17. 5款竣工结算中，应当按照竣工结算合同总价约定的比例扣留质量保证金；釆用质量保 

证金保函担保形式的，工程竣工前，不得扣留质量保证金。
(3) 质量保证金的形式与约定比例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7.4.2在第1.1. 4. 5目约定的缺陷责任期满时，承包人向发包人申请到期应返还承包 

人剩佘的质量保证金金额或退还保函担保，发包人应在14天内会同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的 

内容核实承包人是否完成缺陷责任。如无异议，发包人应当在核实后将剩余保证金返还承包 

人或将其保函退还承包人。
17.4. 3在第1.1.4.5目约定的缺陷责任期满时，承包人没有完成缺陷责任的，发包人 

有权扣留与未履行责任剩余工作所需金额相应的质量保证金余额或依据其保函担保约定追 

究责任，并有权根据第19. 3款约定要求延长缺陷责任期，直至完成剩佘工作为止。
17.5竣工结算

17.5.1过程结算
本工程是否进行过程结算及相关要求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7.5.2竣工付款申请单
(1) 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的份数和期限向监理人提交竣工付款 

申请单，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承包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份数和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 竣工付款申请单应包括下列内容：竣工结算合同总价、发包人已支付承包人的工 

程价款、应扣留的质量保证金、应支付的竣工付款金额和应支付或扣减的其他内容金额。竣 

工付款申请单的其他内容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3) 监理人对竣工付款申请单有异议的，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修正和提供补充资料。 

经监理人和承包人协商后，由承包人向监理人提交修正后的竣工付款申请单。
(4) 承包人未按本项约定的期限和内容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或者未按第17. 5. 2 ( 3)目 

约定提交修正后的竣工付款申请单，经监理人催促后14天内仍未提交或者没有明确答复的， 
监理人和发包人有权根据已有资料进行审查，审查确定的竣工结算合同总价和竣工付款金额 

视同是经承包人认可的工程竣工结算合同总价和竣工付款金额。
17.5.3竣工付款证书及支付时间
(1) 监理人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竣工付款申请单后的14天内完成审核，并提出发包人 

到期应支付给承包人的价款等审核意见，报送发包人审核。发包人应在收到后14天内审核 

完毕，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字确认的竣工付款证书.监理人未在约定时间内提 

出具体意见的，视为承包人提交的竣工付款申请单已经监理人核查同意；发包人未在约定时 

间内提出具体意见的，监理人提出发包人到期应支付给承包人的价款视为已经发包人同意。
(2) 发包人应在监理人出具竣工付款证书后的14天内，将应支付款支付给承包人•发 

包人不按期支付的，按第17.3.3 (2)目的约定，将逾期付款违约金支付给承包人。
(3) 如竣工付款证书中显示进度款支付超出实际已完成工程价款的情况，承包人应在



监理人出具竣工付款证书后30日内向发包人返还多收到的工程进度款。
(4) 承包人对发包人签认的竣工付款证书有异议的，发包人可出具竣工付款申请单中 

与承包人达成一致意见部分的临时付款证书.存在争议的部分，按第24条“争议的解决” 
的约定办理。

(5) 竣工付款涉及政府投资资金的，按第17. 3. 3 (4)目的约定办理。
17.5.4除第17. 5. 5项约定的情况外，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在监理人颁发(出具)工 

程接收证书后56天内办清竣工结算和竣工付款。
17. 5.5政府投资或者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纳入审计项目计划的，发包人和承包 

人均负有配合、接受审计机关审计的义务，竣工结算应当依据审计结论，办清竣工结算和竣 

工付款的时间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17.6最终结清

17.6.1最终结清申请单
(1) 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签发后，承包人可按合同约定的份数和期限向监理人提交最 

终结清申请单，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和期限见合同条款 

专用部分。
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质量保证金利息的，承包人应按照约定的利息计算方法计算利息， 

并列入最终结清申请单中。是否支付质量保证金利息及利息计算方法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 发包人对最终结清申请单内容有异议的，有权要求承包人进行修正和提供补充资 

料，由承包人向监理人提交修正后的最终结清申请单。
17.6.2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时间
(1) 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后的14天内，提出发包人应支付给承包 

人的价款等审核意见，并报送发包人审核。发包人应在收到后14天内审核完毕，由监理人 

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最终结清证书。监理人未在约定时间内提出具体意见的，视为 

承包人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已经监理人核查同意；发包人未在约定时间内提出具体意见的， 
监理人提出应支付给承包人的价款视为已经发包人同意。

(2) 发包人应在监理人出具最终结清证书后的14天内，将应支付款支付给承包人。发 

包人不按期支付的，按第17. 3. 3 (2)目的约定，将逾期付款违约金支付给承包人。
(3) 承包人对发包人签认的最终结清证书有异议的，按第24条“争议的解决”的约定

办理。
(4) 最终结清付款涉及政府投资资金的，按第17. 3. 3 (4)目的约定办理。

18.竣工验收 

18.1竣工验收的含义
18.1.1竣工验收指承包人完成了全部合同工作后，发包人按合同要求进行的验收。 
18.1.2国家验收是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法律、规范、规程和政策要求，针对发包人全面 

组织实施的整个工程正式交付投运前的验收。
18.1.3需要进行国家验收的，竣工验收是国家验收的一部分。竣工验收所采用的各项 

验收和评定标准应符合国家验收标准。发包人和承包人为竣工验收提供的各项竣工验收资料 

应符合国家验收的要求。
18.2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当工程具备以下条件时，承包人即可向监理人报送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1)除监理人同意列入缺陷责任期内完成的尾工(甩项)工程和缺陷修补工作外，合 

同范围内的全部单位工程以及有关工作，包括合同要求的试验、试运行以及检验和验收均已 

完成，并符合合同要求。



(2) 承包人负责整理和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应当符合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 

(或)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有关施工资料的要求，同时已按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备齐了
符合要求的竣工资料。竣工验收资料的内容和份数以及费用支付方式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3) 已按监理人的要求编制了在缺陷责任期内需完成的尾工(甩项)工程，和缺陷修 

补工作清单等相应施工计划。
(4) 监理人要求在竣工验收前应完成的其他工作。
(5) 监理人要求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清单.

18.3验收
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按第18. 2款约定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应审查申请报告的各 

项内容，并按以下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18.3.1监理人审查后认为尚不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在收到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的 

28天内通知承包人，并指出在颁发接收证书前承包人需进行的工作内容。承包人完成监理 

人通知的全部工作内容后，应再次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直至监理人同意为止。
18.3.2监理人审查后认为已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在收到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的 

28天内提请发包人进行工程验收。
18.3.3发包人经过验收后同意接受工程的，应在监理人收到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的 

56天内，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工程接收证书。发包人验收后同意接收工 

程，但提出整修和完善要求的，限期修好，并缓发工程接收证书。整修和完善工作完成后， 
监理人复查达到要求的，经发包人同意后，再向承包人出具工程接收证书。

18.3.4发包人验收后不同意接收工程的，监理人应按照发包人的验收意见发出指示， 
要求承包人对不合格工程认真返工重作或进行补救处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承包人在 

完成不合格工程的返工重作或补救工作后，应重新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按第18. 3.1项、 
第18. 3. 2项和第18. 3. 3项的约定进行。

18. 3.5经验收合格的工程，实际竣工曰期为承包人按照第18. 2款提交竣工验收申请 

报告或按照本款重新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曰期(以两者中时间在后者为准)。
18. 3. 6发包人在收到承包人竣工验收申请报告56天后未进行验收的，视为验收合格， 

实际竣工曰期以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日期为准，但发包人由于不可抗力不能进行验收的 

除外。
18.4单位工程验收

18. 4.1发包人根据合同进度计划安排，在全部工程竣工前需要使用已经竣工的单位工 

程时，或承包人提出经发包人同意时，可进行单位工程验收。验收的程序可参照第18. 2款 

与第18. 3款的约定进行.验收合格后，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单位工程验 

收证书。已签发单位工程接收证书的单位工程由发包人负责照管.单位工程的验收成果和结 

论作为全部工程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附件。
18.4.2发包人在全部工程竣工前，使用已接收的单位工程导致承包人费用增加的，发 

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18.5施工期运行

18. 5.1施工期运行是指合同工程尚未全部竣工，其中某项或某几项单位工程或工程设 

备安装已竣工，根据合同条款专用部分约定，需要投入施工期运行的，经发包人按第18.4 

款的约定验收合格，证明能确保安全后，才能在施工期投入运行.
18.5.2在施工期运行中发现工程或工程设备损坏或存在缺陷的，由承包人按第19. 2 

款约定进行修复。
18.6试运行

18.6.1工程及工程设备试运行的组织与费用承担



(1) 工程设备安装具备单机无负荷试运行条件，由承包人组织试运行，费用由承包人
承担。

(2) 工程设备安装具备无负荷联动试运行条件，由发包人组织试运行，费用由发包人
承担。

(3) 投料试运行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后由发包人负责，如发包人要求在工程竣工验收前 

进行或需要承包人配合时，应征得承包人同意，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18.6.2由于承包人的原因导致试运行失败的，承包人应采取措施保证试运行合格，并 

承担相应费用。由于发包人的原因导致试运行失败的，承包人应当采取措施保证试运行合格， 
发包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18.7竣工清场

18.7.1监理人颁发(出具)工程接收证书后，承包人负责按照以下要求对施工场地进 

行清理，直至监理人检验合格为止。竣工清场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1) 施工场地内残留的垃圾已全部清除出场；
(2) 临时工程已拆除，场地已按合同要求进行清理、平整或复原；
(3) 按合同约定应撤离的承包人设备和剩余的材料，包括废弃的施工设备和材料，已 

按计划撤离施工场地；
(4) 工程建筑物周边及其附近道路、河道的施工堆积物，已按监理人指示全部清理；
(5) 监理人指示的其他场地清理工作已全部完成。

18. 7. 2承包人未按监理人的要求恢复临时占地，或者场地清理未达到合同约定的，发 

包人有权委托其他人恢复或清理，所发生的金额从拟支付给承包人的款项中扣除。
18.8施工队伍的撤离

18.8.1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的56天内，除了经监理人同意需在缺陷责任期内继续工 

作和使用的人员、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外，其余的人员、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均应撤离施工 

场地或拆除。
18.8.2承包人撤离施工场地(现场)时，监理人和承包人应当办理永久工程和施工场 

地移交手续，移交手续以书面方式出具，并分别经过发包人、监理人和承包人的签认。但是， 
监理人和发包人未按第17. 5. 2项约定的期限办清竣工结算和竣工付款的，本工程不得交付 

使用，发包人和监理人也无权要求承包人按合同约定的期限撤离施工场地(现场)和办理工 

程移交手续。
18. 8.3缺陷责任期满时，承包人的人员和施工设备应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全部撤离施工 

场地。撤离施工场地的期限要求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8.9中间验收

18.9.1本工程需要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中间验收。进行中间验收的部位见合同条款专用 

部分。
18.9.2当工程进度达到第18.9.1项约定的中间验收部位时，承包人应当进行自检， 

并在中间验收前48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监理人验收。书面通知应包括中间验收的内容、验 

收时间和地点。承包人应当准备验收记录。只有监理人验收合格并在验收记录上签字后，承 

包人方可继续施工。验收不合格的，承包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修改后重新验收。重新验收 

的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8.9.3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验收的，应在验收前至少24小时以书面形式向承包人提 

出延期要求，但延期不能超过48小时。监理人未能按本款约定的时限提出延期要求，又未 

按期进行验收的，承包人可自行组织验收，监理人必须认同验收记录。
经监理人验收后工程质量符合约定的验收标准，但验收24小时后监理人仍不在验收记 

录上签字的，视为监理人已经认可验收记录，承包人可继续施工。



19. 缺陷责任与保修责任 

19.1缺陷责任期的起算时间
缺陷责任期自实际竣工日期起计算.在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前，已经发包人提前验收的单 

位工程，其缺陷责任期的起算曰期相应提前.
19.2缺陷责任

19.2.1承包人应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已交付使用的工程承担缺陷责任。
19.2.2缺陷责任期内，发包人对已接收使用的工程负责曰常维护工作。发包人在使用 

过程中，发现已接收的工程存在新的缺陷或已修复的缺陷部位或部件又遭损坏的，承包人应 

负责修复，直至检验合格为止。
19.2.3监理人和承包人应共同查清缺陷和（或）损坏的原因.经查明属承包人原因造 

成的，应由承包人承担修复和查验的费用.经查验属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发包人应承担修复 

和查验的费用，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19.2.4承包人不能在合理时间内修复缺陷的，发包人可自行修复或委托其他人修复， 

所需费用和利润的承担，按第19. 2. 3项约定办理.
19.3缺陷责任期的延长

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某项缺陷或损坏，使某项工程或工程设备不能按原定目标使用，需 

要再次检查、检验和修复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相应延长缺陷责任期，但缺陷责任期最 

长不超过2年。
19.4进一步试验和试运行
任何一项缺陷或损坏修复后，经检查证明其影响了工程或工程设备的使用性能，承包人 

应重新进行合同约定的试验和试运行，试验和试运行的全部费用应由责任方承担。
19.5承包人的进入权
缺陷责任期内承包人为缺陷修复工作需要，有权进入工程现场，但应遵守发包人的保安 

和保密规定。
19.6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
在第1.1. 4. 5目约定的缺陷责任期，包括根据第19. 3款延长的期限终止后14天内，由 

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并退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或退还 

保函。
19.7保修责任

19.7.1合同当事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明确工程质量保修范围、期限和责任。保修 

期自实际竣工曰期起计算。在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前，已经发包人提前验收的单位工程，其保 

修期的起算日期相应提前。工程质量保修范围、期限和责任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9.7.2质量保修书是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组成内容。承包人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和合同所附的格式出具质量保修书，质量保修书的主要内容应当与本款上述约定内容一致。 
承包人在递交合同条款第18. 2款约定的竣工验收报告的同时，将质量保修书一并报送监理 

人。

20. 保险

20.1工程保险
承包人应以发包人和承包人的共同名义向双方同意的保险人投保建筑工程一切险、安装 

工程一切险。其具体的投保内容、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保险期限等有关内容见合同条款专 

用部分，



20.2人员工伤事故的保险
20.2.1承包人员工伤事故的保险
(1) 承包人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其履行合同所雇佣的全部人员 

(包括专业分包人、劳务分包人使用的人员)，在合同工程开工前应当一次性缴纳工伤保险 

费。承包人在工程分包计费时，不得再向分包人另行计提、划拨工伤保险费.
(2) 承包人工伤事故保险期限自合同工程开工之日起至合同终止之日止。
20.2.2发包人员工伤事故的保险
发包人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其现场机构雇佣的全部人员，缴纳工 

伤保险费，并要求其监理人也进行此项保险.
20.3人身意外伤害险

20. 3.1发包人应在整个施工期间为其现场机构雇用的全部人员，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 
缴纳保险费，并要求其监理人也进行此项保险。

20.3.2承包人应在整个施工期间为其现场机构雇用的全部人员，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 
缴纳保险费，并要求其分包人也进行此项保险。
20.4第三者责任险

20.4.1第三者责任系指在保险期内，对因工程意外事故造成的、依法应由被保险人负 

责的工地上及毗邻地区的第三者人身伤亡、疾病或财产损失(本工程除外)，以及被保险人 

因此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和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费用等赔偿责任。
20.4.2在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颁发前，承包人应以承包人和发包人的共同名义，投保 

第20. 4.1项约定的第三者责任险，其保险费率、保险金额、保险费承担人等有关内容见合 

同条款专用部分。
20.5其他保险
承包人应为其施工设备、进场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等办理保险。办理保险的险种见合同条 

款专用部分。
20.6对各项保险的一般要求 

20.6.1保险凭证
承包人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发包人提交各项保险生效的证据和保险单副本，保险单 

必须与合同约定的条件保持一致。各项保险生效的证据和保险单副本的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 

部分。
20.6.2保险合同条款的变动
承包人需要变动保险合同条款时，应事先征得发包人同意，并通知监理人。保险人作出 

变动的，承包人应在收到保险人通知后立即通知发包人和监理人。
20.6.3持续保险
承包人应与保险人保持联系，使保险人能够随时了解工程实施中的变动，并确保按保险 

合同条款要求持续保险.
20.6.4保险金不足的补偿
保险金不足以补偿损失的，应由承包人和(或)发包人按合同约定负责补偿。保险金不 

足的补偿原则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0.6.5未按约定投保的补救
(1) 由于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合同约定办理保险，或未能使保险持续有效 

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代为办理，所需费用由对方当事人承担。
(2) 由于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合同约定办理某项保险，导致受益人未能得 

到保险人的赔偿，原应从该项保险得到的保险金应由负有投保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支付.
20.6.6报告义务



当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应按照保险单规定的条件和期限及时向保险人报告。

21•不可抗力 

21.1不可抗力的确认
21.1.1不可抗力是指承包人和发包人在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不可 

避免发生并不能克服的自然灾害和社会性突发事件，如地震、海啸、瘟疫、水灾、骚乱、暴 

动、战争和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其他情形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1.1.2不可抗力发生后，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及时认真统计所造成的损失，收集不可抗 

力造成损失的证据。合同双方对是否属于不可抗力或其损失的意见不一致的，由监理人按第 

3. 5款商定或确定。发生争议时，按第24条的约定办理。
21.2不可抗力的通知

21.2.1合同一方当事人遇到不可抗力事件，使其履行合同义务受到阻碍时，应立即通 

知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和监理人，书面说明不可抗力和受阻碍的详细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证明。
21.2.2如不可抗力持续发生，合同一方当事人应及时向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和监理人提 

交中间报告，说明不可抗力和履行合同受阻的情况，并于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28天内提交 

最终报告及有关资料。
21.3不可抗力后果及其处理 

21.3.1不可抗力造成损害的责任
不可抗力导致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等后果，由合同双方 

按以下原则承担：
(1) 永久工程，包括已运至施工场地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损害，以及因工程损害造成 

的第三者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由发包人承担；
(2) 承包人设备的损坏由承包人承担；
(3) 发包人和承包人各自承担其人员伤亡和其他财产损失及其相关费用；
(4) 承包人的停工损失由承包人承担，但停工期间应监理人要求照管工程和清理、修 

复工程的金额由发包人承担；
(5) 不能按期竣工的，应合理延长工期，承包人不需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发包人要 

求赶工的，承包人应釆取赶工措施，赶工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21.3.2延迟履行期间发生的不可抗力
合同一方当事人延迟履行，在延迟履行期间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除其责任。
21.3.3避免和减少不可抗力损失
不可抗力发生后，发包人和承包人均应釆取措施尽量避免和减少损失的扩大，任何一方 

没有釆取有效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应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21.3.4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合同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 

承包人应按照第22. 2. 5项约定撤离施工场地。已经订货的材料、设备由订货方负责退货或 

解除订货合同，不能退还的货款和因退货、解除订货合同发生的费用，由发包人承担，因未 

及时退货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合同解除后的付款，参照第22. 2. 4项约定，由监理人 

按第3. 5款商定或确定。

22.违约
22.1承包人违约

22.1.1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况属承包人违约：



(1) 承包人违反第1. 8款或第4. 3款的约定，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权利转让给其 

他人，或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义务转移给其他人；
(2) 承包人违反第5. 3款或第6. 4款的约定，未经监理人批准，私自将已按合同约定 

进入施工场地的施工设备、临时设施或材料撤离施工场地；
(3) 承包人违反第5. 4款的约定使用了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工程质量达不到标准 

要求，又拒绝清除不合格工程•，
(4) 承包人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已造成或预期造成工期延 

误；
(5) 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未能对工程接收证书所列的缺陷清单的内容或缺陷责任 

期内发生的缺陷进行修复，而又拒绝按监理人指示再进行修补；
(6) 承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
(7) 承包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
22.1.2对承包人违约的处理
(1) 承包人发生第22.1. 1 (6)目约定的违约情况时，发包人可通知承包人立即解除 

合同，并按有关法律处理。
(2) 承包人发生除第22.1.1 (6)目约定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况时，监理人可向承包人 

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改正。承包人应承担其违约所引起的费用增加和(或) 

工期延误。
(3) 经检查证明承包人已采取了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具备复工条件的，可由监理 

人签发复工通知复工。
22.1.3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监理人发出整改通知28天后，承包人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发包人可向承包人发出解 

除合同通知。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可派员进驻施工场地，另行组织人员或委托其他承包人施 

工。发包人因继续完成该工程的需要，有权扣留使用承包人在现场的材料、设备和临时设施。 
但发包人的这一行动不免除承包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也不影响发包人根据合同约定享有的 

索赔权利。
22.1.4合同解除后的估价、付款和结清
(1) 合同解除后，监理人按第3. 5款商定或确定承包人实际完成工作的价值，以及承 

包人已提供的材料、施工设备、工程设备和临时工程等的价值。
(2)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暂停对承包人的一切付款，查清各项付款和已扣款金额，

包括承包人应支付的违约金。
(3)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按第23. 4款的约定向承包人索赔由于解除合同给发包人造 

成的损失。
(4) 合同双方确认上述往来款项后，出具最终结清付款证书，结清全部合同款项。
(5) 发包人和承包人未能就解除合同后的结清达成一致而形成争议的，按第24条的约 

定办理。
22.1.5协议利益的转让
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将其为实施合同而签订的材料和设备 

的订货协议或任何服务协议利益转让给发包人，并在解除合同后的14天内，依法办理转让 

手续。
22.1.6紧急情况下无能力或不愿进行抢救
在工程实施期间或缺陷责任期内发生危及工程安全的事件，监理人通知承包人进行抢救， 

承包人声明无能力或不愿立即执行的，发包人有权雇佣其他人员进行抢救。此类抢救按合同 

约定属于承包人义务的，由此发生的金额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22.2发包人违约
22.2.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形，属发包人违约：
(1) 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或合同价款，或拖延、拒绝批准付款申请和支 

付凭证，导致付款延误的；
(2) 发包人原因造成停工的；
(3) 监理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
(4) 发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的；
(5) 发包人不履行合同约定其他义务的。
22.2.2承包人有权暂停施工
发包人发生除第22.2.1 (4)目以外的违约情况时，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通知，要求 

发包人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的28天内仍不履行合同义务， 
承包人有权暂停施工，并通知监理人，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 

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
22.2.3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1) 发生第22. 2.1 (4)目的违约情况时，承包人可书面通知发包人解除合同。
(2) 承包人按第22. 2. 2项暂停施工28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承包人可 

向发包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但承包人的这一行动不免除发包人承担的违约责任，也不影响 

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享有的索赔权利。
22. 2.4解除合同后的付款
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发包人应在解除合同后28天内向承包人支付下列金额，承 

包人应在此期限内及时向发包人提交要求支付下列金额的有关资料和凭证：
(1) 合同解除日以前所完成工作的价款；
(2) 承包人为该工程施工订购并已付款的材料、工程设备和其他物品的金额。发包人 

付还后，该材料、工程设备和其他物品归发包人所有；
(3) 承包人为完成工程所发生的，而发包人未支付的金额；
(4) 承包人撤离施工场地以及遣散承包人人员的金额；
(5) 由于解除合同应赔偿的承包人损失；
(6) 按合同约定在合同解除日前应支付给承包人的其他金额。
发包人应按本项约定支付上述金额并退还质量保证金或退还质量保证金保函和履约担 

保，但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应偿还给发包人的各项金额。
22.2.5解除合同后的承包人撤离
因发包人违约而解除合同后，承包人应妥善做好已竣工工程和已购材料、设备的保护和 

移交工作，按发包人要求将承包人设备和人员撤出施工场地。承包人撤出施工场地应遵守第 

18. 7.1项的约定，发包人应为承包人撤出提供必要条件.
22.3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违 

约责任。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23.索赔

23.1承包人索赔的提出
根据合同约定，承包人认为有权得到追加付款和(或)延长工期的，应按以下程序向发 

包人提出索赔：
(1)承包人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索赔事件发生后28天内，向监理人递交索赔意向通知



书，并说明发生索赔事件的事由。承包人未在前述28天内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的，丧失要 

求追加付款和(或)延长工期的权利；
(2) 承包人应在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后28天内，向监理人正式递交索赔通知书。索赔 

通知书应详细说明索赔理由以及要求追加的付款金额和(或)延长的工期，并附必要的记录 

和证明材料；
(3) 索赔事件具有连续影响的，承包人应按合理时间间隔继续递交延续索赔通知，说 

明连续影响的实际情况和记录，列出累计的追加付款金额和(或)工期延长天数；
(4) 在索赔事件影响结束后的28天内，承包人应向监理人递交最终索赔通知书，说明 

最终要求索赔的追加付款金额和延长的工期，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
23.2承包人索赔处理程序

(1) 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索赔通知书后，应及时审查索赔通知书的内容、查验承 

包人的记录和证明材料，必要时监理人可要求承包人提交全部原始记录副本。
(2) 监理人应按第3. 5款商定或确定追加的付款和(或)延长的工期，并在收到上述 

索赔通知书或有关索赔的进一步证明材料后的42天内，将索赔处理结果答复承包人。
(3) 承包人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发包人应在作出索赔处理结果答复后28天内完成赔 

付。承包人不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按第24条的约定办理。
23.3承包人提出索赔的期限

23.3.1承包人按第17. 5款的约定接受了竣工付款证书后，应被认为已无权再提出在 

合同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前所发生的任何索赔。
23.3.2承包人按第17. 6款的约定提交的最终结清申请单中，只限于提出工程接收证 

书颁发后发生的索赔。提出索赔的期限自接受最终结清证书时终止。
23.4发包人的索赔

23.4.1发生索赔事件后，监理人应及时书面通知承包人，详细说明发包人有权得到的 

索赔金额和(或)延长缺陷责任期的细节和依据。发包人提出索赔的期限和要求与第23. 3 
款的约定相同，延长缺陷责任期的通知应在缺陷责任期届满前发出。

23. 4. 2监理人按第3. 5款商定或确定发包人从承包人处得到赔付的金额和(或)缺陷 

责任期的延长期。承包人应付给发包人的金额可从拟支付给承包人的合同价款中扣除，或由 

承包人以其他方式支付给发包人.
24.争议的解决 

24.1争议的解决方式
发包人和承包人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的，可以友好协商解决或者提请争议评审组评审。 

合同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不成、不愿提请争议评审或者不接受争议评审组意见的，可在合同 

条款专用部分中约定下列一种方式解决。
(1) 向约定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4.2友好解决
在提请争议评审、仲裁或者诉讼前，以及在争议评审、仲裁或诉讼过程中，发包人和承 

包人均可共同努力友好协商解决争议.
24.3争议评审

24.3.1采用争议评审的，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在开工曰后的28天内或在争议发生后，
协商成立争议评审组。争议评审组由有合同管理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组成。

24.3.2合同双方的争议,应首先由申请人向争议评审组提交一份详细的评审申请报告， 
并附必要的文件、图纸和证明材料，申请人还应将上述报告的副本同时提交给被申请人和监



理人。
24.3.3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评审申请报告副本后的28天内，向争议评审组提交一 

份答辩报告，并附证明材料。被申请人应将答辩报告的副本同时提交给申请人和监理人。
24.3.4争议评审组在收到合同双方报告后的14天内，邀请双方代表和有关人员在合 

同约定的期限内举行调查会，向双方调查争议细节；必要时争议评审组可要求双方进一步提 

供补充材料.举行调查会的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24. 3. 5在调查会结束后的14天内，争议评审组应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独立、 

公正的评审，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作出书面评审意见，并说明理由.在争议评审期间，争议 

双方暂按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执行。争议评审组作出争议评审意见的期限见合同条款专用部 

分。
24.3.6发包人和承包人接受评审意见的，由监理人根据评审意见拟定执行协议，经争 

议双方签字后作为合同的补充文件，并遵照执行.
24. 3. 7发包人或承包人不接受评审意见，并要求提交仲裁或提起诉讼的，应在收到评 

审意见后的14天内将仲裁或起诉意向书面通知另一方，并抄送监理人，但在仲裁或诉讼结 

束前应暂按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执行。



第六部分采购需求

一、 釆购标的

1、 项目名称：门头沟新城20街区MC00-0020-0022地块A33基础教育用地新建幼儿园 

工程（幼儿园）-热力工程

2、 项目地点：北京市门头沟区

二、 商务要求

1、 工程适用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本市有关的法律法规。国家的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市地方性法规及相关规定对本合同具有约束力。
2、 工期： 73日历天 

质量标准：合格

其他要求：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达标



工程项目清单汇总表
工程名称：门头沟新城20街区MC00-0020-0022 
地块A33基础教育用地新建幼儿园工程（幼儿园 
）-热力工程

第1页共1页

序号 项目内容 金额
（元）

其中：
材料
暂估价
（元）

建筑垃圾 

运输处置费 

（元）

农民工 

工伤保险费 

（元）
1 分部分项工程项目 1559882.25 0 2938.7 /

1.1 室外管线 303181.38 0 2938.7 /

1.1.1 土建工程 131903.12 0 2938.7 /

1.1.2 室外管线 171278.26 0 0 /

1.2 热力站 1256700.87 0 0 /

1.2. 1 工艺工程 357206.41 0 0 /

1.2.2 装饰工程 90929.2 0 0 /

1.2.3 动力部分 248671. 27 0 0 /

1.2.4 自控工程 559893. 99 0 0 /

2 措施项目 123959.85 0 2467. 02 /

2.1 其中：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 56259. 02 0 0 /

2.2 其中：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 2467. 02 0 2467.02 /

3 其他项目 0 0 0 /

3. 1 其中：暂列金额（不包括计日工） 0 0 0 /

3.2 其中：专业工程暂估价 0 0 0 /

3.3 其中：计日工 0 0 0 /

3.4 其中：总承包服务费 0 0 0 /

3.5 其中：合同中约定的其他项目 0 0 0 /

4 增值税 151545.79 0 0 /

合计 1835387.89 0 5405. 72 21248

注:》IgfSilgiSllh涅f為▼雙晶穿4觉吳计”栏中。



措施项目清单计价表

无黯f溫籠f城溫 第1页共1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工作内容 价格
（元） 备注

1
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 

费 项 56259. 02 明细详见表4. 9-1

2 现场管理费 项 59189.58 明细详见表4. 9-3

3
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 

消纳费 项 2467. 02 明细详见表4. 9-2

4 脚手架工程费 项 2238.6 明细详见表4. 9-3

5
'03、_|\调试费 项 3805.63 明细详见表4. 9-3

本页小计 123959.85 -

合计 123959.85 -

注：1除“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及“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由表4. 9-1及表4. 9-2带入数据外，其他均应逐项在 
表 “4.9-3措施项目淸单价格组成分析表”中列明施工方案Mj处及计算衣法^ ^ 旅m、 n
2投标人的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不得低于北京市现行规定的低限费用标准（费率）计算的金额（即低限费用），且 
不得作为Lh利因素。赶工增加费（如有）不得作为让利因素。
3其他大型机械进出场及安拆费指除垂直运输机械以外的大型机械安装、检测、试运转和拆卸、运进' 运出施工现场 
的装卸和运输，轨道、固定装罝的安装和拆除等费用。



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费明细表
工程名称：门头沟新城20街区MC00-0020-0022地块A33基础教育用地新建幼儿园工程（幼儿同）-热力工程 第1页共1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不含税金额（元） 含税金额

（兀） 备注
实际成本 
（元）

企业管理费 

（元）
利润
（元）

小计
（元）

1
管理目标等级（达标）对 
应的《图集》标准内项目 

措施费
50262. 68 3317.34 2679 56259. 02 61322.33

其

中

1. 1 安全生产费 11520. 12 760. 33 614. 02 12894.47 14054. 97

1.2 文明施工费 10794. 46 712. 43 575. 34 12082. 23 13169.63

1. 3 环境保护费 10393.41 685. 97 553. 97 11633. 35 12680.35

1.4 临时设施费 17554.69 1158.61 935. 67 19648.97 21417.38

2
特殊安全生产标准化措施 

费

其

屮

2. 1
管理H标等级对应的《图 
集》标准外项目措施费

2. 2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 

对应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增 

加措施费

2.3
其他特殊安全生产标准化 

措施费

合计 50262.68 3317.34 2679 56259. 02 61322.33

注：1.依据表 “4. 9-3措施项目淸单价格组成分析表”，在“实际成本‘ 
出处及H•算方法。
2. “管理目标等级（_ _ ）对应的《图集》标准内项目措施费”中

企业管理费” “利润”填写对应数值。并逐项在表 “4.9-3措施项目淸单价格组成分析表”中列明施工方案 

_） ”填写耍求：招标工程S淸单和最高投标限价中填写招标人耍求的管理目标等级：投标报价中
澦騮tig黯11觀㉟黯ifgiii蠶5齡黩縫?rii驃



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明细表
T.程名称：门头沟新城20街区MC00-0020-0022地块A33基础教育用地新 
建幼儿园工程（幼儿园）-热力工程 第1页共1页

序号 项目
编码 项S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
企业管理费 

（元）
利润
（元）

不含税金额 

（元） 备注

1
（室外管线）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 

费 39. 1 31. 58 663. 18

1.1
（土建工程）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 

费 RGF+JXF 1. 1 31. 76 25.65 538. 69

1 1.2 （室外管线）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
费 RGF+JXF 0.9 7. 34 5.93 124. 49

2 （热力站）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 106. 36 85.89 1803.84

2. 1
（工艺工程）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 

费 RGF+JXF 0.9 40. 8 32. 95 691.95

2.2
（装饰工程）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 

费 RGF+JXF 1. 1 14.45 11.67 245. 09

2. 3
（动力部分）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 

费 RGF+JXF 0.9 19. 58 15.81 332. 07

2.4
（自控工程）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 

费 RGF+JXF 0.9 31. 53 25. 46 534. 73

合计 145.46 117.47 2467.02

建溫S案计算的施工垃圾场外运输和消纳费，若无“计算基础”和“费率”的数值，也可只填“不含税金额”数值，酿在表‘物措施项目淸单价格组成分析表”中列明施工方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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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其他合同文件
附件一：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

单位工程

名 称

建设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结

构

层

数 跨

度

（米）

工

程

施

工

内

容

工程造价 

（元）

开

工

曰

期

竣工

曰期

门头沟新城20 

街区

MCOO-0020-00 

22地块A33基 

础教育用地新 

建幼儿园工程 

（幼儿园）-热 

力工程施工合 

同

1835387.89



附件二：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序 材料设备 规格 单 数 单 交货 交货 计划交 备

号 名 称 型号 位 量 价 方式 地点 货时间 注

采暖系统 换热量 目的地 幼儿园 2026年3
1

换热机组 350KW
套 1 140000

交货 工地 月20曰

全自动软 目的地 幼儿园 2026年3
2

水器
0. 8T/H 套 1 11000

交货 工地 月20曰

目的地 幼儿园 2026年3
3 软化水箱 0. 5m3 台 1 16000

交货 工地 月20曰

真空脱气 供0. 3万 套 1 25000 目的地 幼儿园 2026年3

机 平米 交货 工地 月20曰

低压配电 GCS 面 2 65000 目的地 幼儿园 2026年3

柜 交货 工地 月20曰

保温钢管 4)89*4 米 172. 38 730 目的地 幼儿园 2026年3

交货 工地 月20曰



附件三：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序
号

材料设备
名 称

规格
型号

单
位

数
量

单
价

交货
方式

交货
地点

计划
交货
时间

备注

/ / / / / / / / / /

备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本表所列发包人供应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数量不考虑施工损耗，施 

工损耗被认为已经包括在承包人的投标价格中。



附件六：质量保修书格式

工程质量保修书
发包人（甲方）：北京市门头沟区教育委员会 

承包人（乙方）：拓业展盛（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发包人、承包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房屋机 

电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经协商一致，对门头沟新城20街区MCOO-0020-0022地块A33基础 

射育用她新逮幼儿固工程（幼儿囝）-热:/7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保修书。

一、 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
承包人在保修期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管理规定和双方约定，承担本工程保 

修责任。
保修责任范围包括本项目责任范围内的全部工程，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项目。具体保修 

的内容，双方约定如下：
二、 质量保修期
双方根据《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约定本工程的保修期如下：
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
外窗工程为2年，外窗防渗漏为5年；
装修工程为2年；
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为2年；
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
住宅小区内的给排水设施、道路等配套工程为2年；
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
1、 质晉保修期限在工程取得兹工舲收各案证明、7,方将竑工档案、竣工工程全部移交

给甲方的次日起笪（以双方的交楛记录为依据）：
2、 若工稆核交给甲方时还存在质晉问颞乱A方诜柽自行汫行罄改时，则该工程的质量 

保修期自全部质詈问颞格改合格的次日起簟（以句.括甲方在内的有关方签薯的验收合格书面
女件为依据）：若7.方书面委扦甲方罄改、维修并同意所需费用按市场行情进行结算、从乙方
预留千甲方的质量保倐合中令付时，则以甲方同意楛詈A方委托并代为整改、维修后，经甲
方及监琿单位共同容薯龄收合槐书面玄件次日起簟。
三、 保修责任
1. 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之曰起7天内派人维修。 

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维修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
2. 发生须紧急抢修事故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3. 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应当按照《房屋机电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的规定， 
立即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釆取安全防范措施；由原设计人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 

的设计人提出保修方案，承包人实施保修。
4. 质量保修完成后，由发包人组织验收。
四、 保修费用
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五、 其他
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孟。
本工程保同发包人、承包人双方在竣工验收前作为施工合同 

附件，其有

发包人：牝京市门

法定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大街65号

-章）

承包人:拓业，
（公章’

^0/17102^

法定地址：I京市门*1^1雁翅镇高芽路1 

号院YC—2395号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开户银行：

帐号： /
邮政编码：102300

法定代表人或其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话: 010-69867810 

传真： 010-69867810 

电子邮箱： 5O425O4160qq.com 

开户银行：北京农商银行门头沟支行付家台 

分理处
帐号: 2000000494027 

邮政编码：102300



附件七：廉政责任书格式

建设工程廉政责任书
发包人：北京市门头沟区教育委员会 

承包人:拓业展盛（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为加强建设工程廉政建设，规范建设工程各项活动中发包人承包人双方的行为，防止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保护国家、集体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 

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和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订立本廉政责任书。
一、 双方的责任

1.1应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建设工程的有关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以及廉政建设的各项 

规定。

1.2严格执行建设工程合同文件，自觉按合同办事。
1.3各项活动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信、透明的原则（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 

外），不得为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损害国家、集体和对方利益，不得违反建设工程管理的规 

章制度。
1.4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应及时提醒对方，情节严重的， 

应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纪检监察、司法等有关机关举报。
二、 发包人责任
发包人的领导和从事该建设工程项目的工作人员，在工程建设的事前、事中、事后应遵 

守以下规定：
2.1不得向承包人和相关单位索要或接受回扣、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和好处费、 

感谢费等。
2.2不得在承包人和相关单位报销任何应由发包人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2.3不得要求、暗示或接受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为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的 

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境）、旅游等提供方便。
2.4不得参加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承包人和相关单位的宴请、健身、娱乐等活动。
2.5不得向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介绍或为配偶、子女、亲属参与同发包人工程建设管理合 

同有关的业务活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使用某种产品、材料和设备。
三、 承包人责任
应与发包人保持正常的业务交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开展业务工作，严格执行工 

程建设的有关方针、政策，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并遵守以下规定：
3.1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索要、接受或赠送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



品及回扣、好处费、感谢费等。
3.2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发包人和相关单位报销应由对方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3. 3不得接受或暗示为发包人、相关单位或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的工作 

安排以及出国（境）、旅游等提供方便。
3. 4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发包人、相关单位或个人组织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健身、娱乐等活动。
四、 违约责任
4.1发包人工作人员有违反本责任书第一、二条责任行为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 

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承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 

偿。

4.2承包人工作人员有违反本责任书第一、三条责任行为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发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4.3本责任书作为建设工程合同的组成部分，与建设工程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 

方签署后立即生效。
五、 责任书有效期
本责任书的有效期为双方签署之日起至该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时止。
六、 责任书＞ ^
本责任书^二^^^^^^^人各执一份，具有同 

发包人:北識市门头委 ：）匕

法定地址：北京市T1

承包人：拓业，
（公章’

「大街65号 法定地址：

号院YC—2395号

1镇高芹路1

法定代表人或其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开户银行：/

帐号：/
邮政编码：102300 

监督单位：（盖章）

亮余法定代表人或其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电话： 010-69867810 

传真： 010-69867810 

电子邮箱： 504250416Slqq.com 

开户银门头沟支行付家台分

^000001^#27^



附件1
北京市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兹授权我单位胡異担任门头沟新城20街区 

MC00-0020-0022地块A33甚础教育用地新建幼儿园工程（幼儿园）

热力工程建设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对该工程项目的建设工作 

实施组织管理，依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 

履行职责，并依法对该工程项目在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工程质 

量承担相应终身责任。
法定代表人承担被授权人在授权范围内履行职责产 

生的法律责任。本授权书自授权之日起生效。

被授权人基本情况
姓名 胡昊 身份证编号 230102197703042411

电话 13911393001 户籍所在地 北京市

备注
/

被授

授权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日期：年/〉月f ET



附件6

北京市建设工程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工程质量终身责任

承

诺

书

工程名称：门头沟新城20街区MC00-0020-0022地块A33 

基础教育用地新建幼儿园工程（幼儿园）热力工程
建设单位：北京市门头沟区教育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曹彦彦 

项目负责人：翅吴



承诺人信息
姓名 胡昊 身份证编号 230102197703042411

电话 13911393001 户籍所在地 北京市

备注

填写说明

一、 本《承诺书》采用白色A4纸双面打印，文字内容为黑 

色；签字、抄写部分应当使用蓝黑钢笔或签字笔，抄写部分字迹 

工整；盖章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签盖红色或蓝色印章；•《承诺书》 

载明内容应当清晰，不得涂改，《承诺书》复印件无效。
二、 工程建设期间，单位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发生变更， 

应按规定办理变更手序，继续签署《承诺书》，并按规定提交有 

关单位。质量终身责任范围按照变更日期及实际情况进行界定。
三、 本《承诺书》应当分别提交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建设等 

单位。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按规定将本《承诺书》 

移交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其他单位留存的《承诺书》由各单位按 

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四、 本《承诺书》应当由建设单位及时组织有关单位，集中 

张贴于工程项目部会议室等公共场所明显位置进行公示和备查。



承诺书
水人胡異（身份证编号： 230102197703042411）,發北京市 

门头沟区教育委员会单位（法定代表人：曹彦彦）授权，担任U 

头沟新城20街区MC00-0020-0022地块A33基础教育用地新建幼

儿园工程（幼儿园）热力工程的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对该工程 

项目的建设工作实施组织管理，并依法对该工程项目在设计使用 

年限内的工程质量承担相应终身责任。本人将严格遵守职业道德, 

并代表建设单位和我本人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国家和北京市有关建 

设工程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文件规定和工程设计文件、合同 

约定，认真履行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的职责和义务。保证不违反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以任何理由要求勘察、设计、施工、监 

理等单位降低建设工程施工质量。
二、 本单位按有关规定通过招投标等合法方式将建设工程 

发包或委托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检 

测、监测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等单位。保证不违法发包，不使 

用不具备相应资质要求的单位，不迫使承包方或者受委托方以低 

于成本的价格竞标。
三、 签订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合同时，保证使用国家 

制定的标准文本或者国家及本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合同 

示范文本，签订后，严格执行。
四、 及时办理建程文件审查、合同备案、施 

工许可、质量监督、4工备vk等手I,组织审查施工组织设计、 

开复工申请、工程变更等文件。保证不任意压缩合理工期，不违



反基本建设程序。

五、 按照有关规定、标准、设计文件组织开展工程建设。保 

证不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降低建设工程质量标准，不明示或暗 

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指定 

或者采购预拌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钢筋、钢结构构件等涉 

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的建筑材料。
六、 认真履行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工程竣工验收等职责，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按规定及时办理竣工验收、工程备案手续。
未经组织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保证不擅自交付使用。

七、 愿意接受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的检查、考核、
指导。保证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按要求整改，并按规定接受处理。
本人已阅读并清楚知晓承诺内容，
UI人I己I㈤知刚承W謂U
”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书作为工程档案永久保存。如因
...mj.....1..1屋」..洤.....I...................I..给.丄！.
本人过失、故意造成严重工程质量问
AiAbiLij\MMMM…
题或者工程质量事故，愿意依法承担
蟲述」企 iW…\ALMMA1Mm.
相应质量终身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A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

位盖



附件4
北京市建设工程

施工总承包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兹授权柳淼林担任门头沟新城20街区MC00-0020-0022 

地块A33基础教育用她新建幼儿园工程（幼儿园）-热力工程施

工总承包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对该工程项目的施工工作实施 

组织菅理，依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履行 

职责，并依法对该工程项目在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工程质量承 

担相应终身责任。
法定代表人承担被授权人在授权范围内履行职责产 

生的法律责任。本授权书自授权之日起生效。

被授权人基本情况
姓名 柳森林 身份证编号 130684197702122071

电话 户籍所在地 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宫营乡彦士垡 

村238咢

注册
证书

编号 京
1112015201634904

类别 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专业 市政公用工程 期限 2023-12-13-2026-12-1

2

备注 /  

授权单位名称（公: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日期：年__^月



附件9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工程质量终身责任

承

诺

书

工稈名称：门头沟新城9.op\5（ MrgQ^Q020-0022地块A33 

某础教育用地新建幼儿园工程（你程
施工总承包单位：拓业展盛（北_ 

法定代表人：余亮亮 

项目负责人：柳森林
^70117^



承诺人信息
姓名 柳森林 身份证编号 130684197702122071

电话 户籍所在地 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官营乡 

彦士垡村238号

S
编号 京 1112015201634904 类别

一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

专业 市政公用工程 期限
2023-12-13-2026-1

2-12

备注 /

填写说明

一、 本《承诺书》采用白色A4纸双面打印，文字内容为黑 

色；签字、抄写部分应当使用蓝黑钢笔或签字笔，抄写部分字迹 

工整；盖章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签盖红色或蓝色印章；《承诺书》 

载明内容应当清晰，不得涂改，《承诺书》复印件无效。
二、 工程建设期间，单位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发生变更， 

应按规定办理变更手序，继续签署《承诺书》，并按规定提交有 

关单位。质量终身责任范围按照变更日期及实际情况进行界定。
n、••

三、 本《承诺书》座当次别提交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建设、
1 • • ’ 鳥 /

监理、施工等单位。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按规定 

将本《承诺书》移交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其他单位留存的《承诺 

书》由各单位'按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四、 本《承诺丰i应当由建设单位及时组织有关单位，集中 

张贴于工程项目部会议室等公共场所明显位置进行公示和备查。



承诺书
水人柳淼林（身份证编号：130684197702122071）,受拓业 

展盛（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单位（法定代表人:佘亮亮）授权， 
担任门头沟新城20街区MC00-Q020-0022地块A33基础教育用地

新建幼儿园工程（幼儿园）热力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 

人（项目经理），对该工程项目的施工工作实施组织管理，并依 

法对该工程项目在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工程质量承担相应终身责 

任。本人将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并代表施工总承包单位和我本人 

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 严格按照《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国家和北京市有关建设工程的法律
法规、标准规范、文件规定和工程设计文件、合同约定，认真履 

行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的职责和义务。保证不违反法律法 

规和标准规范，不降低建设工程施工质量。
二、 本人持有符合规定且有效的执业资格注册证书，在符合 

注册许可范围和聘用单位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进行执业。保证不 

以他人名义执业，不让其他人员借名替代，不超越许可范围执业。 
保证不违法分包，不与分包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

三、 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按有关规定配备施工现场管理 

人员，‘保4正相关人员持证上岗，落实质量责任制，保证不让分包 

'单位以包代管1建立健全教育培训制度，保证不让未经教育培训 

或考考i不合f的人员上岗作业。
西、对应^实行抽测的建筑材料、商品混凝土、混凝土 

损制构.件.、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等，在建设单位或者监理单位见证 

下取样送检，经检测合格后使用；保证取样、封样、送检工作不



弄虚作假；未经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者未经签字确认的，保证不 

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

五、 严格按照工程设计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保证关键部位、 
关键工序施工过程中施工管理人员到岗履职。隐蔽工程、上道工 

序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保证不擅自隐蔽、不进行下一道工 

序；保证不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偷工减料；发现设计文件和图 

纸有差错的，保证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 保证使用北京市工商局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联合监 

制的《北京市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签订后，严格执行。保证不 

签订阴阳合同，不在混凝土拌合物中加水或其它组分。
七、 愿意接受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的检查、考核、 

指导。保证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按要求整改，并按规定接受处理。
本人已阅读并清楚知晓承诺内容，

承诺
永I處

书 作 为 X，

J_

f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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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

保 存 o

4
如

a

因
4b _..望」

本 人

1.
过

止
失
i

、

\

故7

A
t i 

%.....

1: Ai严4 工
1

程 质
羞

量
•A

问

扭j
题 或 者 工 程＞质:

h
t iF *

.1...
意
展

依
4

法 承 担

相应质量终身责任及其他法律责

MlM：1..........^.....鼓」.也丄
承诺人（签字法定代表人

盖:

章S

r^U20lio]
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I0117MACHABE80E 营业执照
（副本）（1-1）

名称拓业展盛（北）jo迚筑工程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贞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余亮亮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注设工程施工•注设工程勘寮I注筑

包，施工专业作业，迚设工程设计，.城币生活q圾经转性

门讎文件
企业竹理咨询，礼仪眼务*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 
抿览服务，专业设•服 
设计制作，技术服务、 
技术转U:.技术推广、 
城市绿化伢理《规划 
,水污染治理，洼筑 
浬筑装饰W料销H 
产品诮化工产品 

TT机软硬件及辅助设格 
饵.（除依法须经批准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制类项0的经苕活动，）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3^-03^280

住 所纖货沟区雁麵娜号院YC韻

服务

?幵发，
管理 
符理 
销售•
制晶销I „ 
（不含件可类化工产 
消防器材tnw

sllxwi

登记机关

2023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 hltp://w-ww.gsxl.gov.cn
市场主体应当于每年1月丨日至6月30 口通过 
闻家企业佰用信■&公示系统报送公示年度报告• 国家市场监晋管理总局监制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企业名称：拓业展盛（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雁翅镇高芹路1号院YC-2395号（集群注册）

统一雅信用代码: 9U10117MACEABE80E法定代表人：余亮亮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证书编号：D211663335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股）
有效期：2。28年07月OS日

资质类别及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承包级2023/07/06;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戴级2023/07/06;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或级2023/07/06;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戴级2023/07/06; 
建筑工程施工，它承包戴级2023/07/06;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1C级2023/07/06;

本使用件仅用于：资质证明、投标使用、 

使用期限： 2025-10-30至2026-01-29

发证机关

(1)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企业名称：拓业展盛（北京健筑工程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雁翅镇高芹路1号院YC-2395号（集群注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7MACEABE80E 法定代表人：余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股）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证书编号.D311828102 有效期：兀28年07月11日

资质类别及等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_ 2023/07/12;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說R 2023/07/12;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SC级2023/07/12;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戴级2023/07/12;
防水防腐保缸程专獅包麵2023/07/12;
施工劳务不分等级2024/04/17;

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2023/07/興/

本使用件仅用于：资质证明、投标使用、：晦^签订合同

使用期限： 2025-10-30至2026-01-29

发证机关:

企此最新信患 

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査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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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7MACIiABn80E

^oroxirwi5>:<yo:<rox>:ox>:oj5>:<roj>:ox>xyo:<>^==

安全生产许可证
编号：（京）JZ安许证字[2023]058586 

企业名称：拓业展盛（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亮亮
单位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雁翅镇高芹路1号院YC-2395号（集群注册）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许可
有 •期i 20力Xk）月26日至2026年09月25日* 期 k 2C ★

㈣

汽:
■■-.^<>:i>x>:o:ox>:<>:o:o:o:o；i>:<>:<>:<>:o!o!<"ox7:^>x>x^rox>:o^^^^o!o.ox>:ix<"xoxyo^

发证机关：北房.色成乡•屯叹诗爽会 

发证日期：202>^年拉^S/[3日

中级人氏共祕wa咚o城乡迻ii杯益秦<1



tj）北京农商银行客户回单 n 2106943252

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

账户号码:

开户银行:

拓业展盛（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0494027

北京农商银行门头沟支行付家台分理处

基本存款账户编号:

余亮亮

J100031843：

2023年 11



K名余亮亮

性期男 K *汉 

出生1985年3月21日

住址河南省澳川县逢古乡高稻 
场村香卜

公民身份号 W A1 1 526198503211032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延

S友机关漠川县公安局 

有效期 W 201811.23-



项目经理证件:

打名柳森林
性別男 民较汉 

出生1977仨2月12日

« 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官营乡
彥士垡村238号

中华人民共和M

居民身份证
c t. *X-心-'

签发钒关离碑店市公安局
公民身份号 H 13068A197702122071 有效期《 2008.07.01-2028.07.01

中业诎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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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S号:

柳森林
男

130684197702122071

专亞类剔：市政公用工程
考试年度：-10^竽輿- - - .
2J. ^ v七格记书时间: 2014年9月21日 本立明表码打刃人己4过

:::，二’.P〒:一2卫⑴0（則_】呼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連师考武

的相应专止类别本從明作|法 

•t肘增加机止奇往专业真别的裱据

管理号： 2Wzaii*O^2015110901000061

編号:15014903

签发单位 

签发曰期:

㈣鍾!

姓名：
Full Name _ 

性别：
Sex

；«

持证人签名： 
Signature of the Bearer

管理号： 2014034110342013110901000189 

File No.

出生年月：
Date of Birth 

专业类别： 
Professional Type 

批准曰期： 
Approval Date

签发单位盖章 

Issued by

签发曰期：
Issued on

建筑工程
2014年9|]21 日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炉_新日明： 2025年U月25日

柳森林姓名

性别

1977年02月12曰出生曰期

民族

中央广福电视大字学校名称

注筑施工与苕理专业

学制

成人高等教育字历类别

字习形式 业余

分院

系所

2010年09月01日入字曰期

不在H （毕业）字IS状态

2013年01月31日离校曰朗

17^°
在线獅码 AN H B L4BKH G AZAD L9
d:势证报告在线査驺网址：https://www.chsLcom.cn/xlcVbgcxjsp 

d:使用字迗网妈验证

注搴事項：
1. 是IMfSTB电子注明
2. 谓内§为各
3..坊字n值8«*以*,不傳l?WS闲于3WCW入»*2^述*
I »»在日》^另》爾由»?«厲人设霣（卜6个fl> • Rfa«；V»iiFHJUW羽次8长舰另》軋

https://www.chsLcom.cn/xlcVbgcxjsp


驗朽辦^
3^J c^rnrr^^rrrmY^rm^^mTm^Ym^^rmTn^WrT^^mrm^rrSYTmTY^im^^mmY^TYr^^mmT^WrrSTTYTTTrH

Bi

i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姓名：柳森林 

性另ij :男

出生日期：1977年02月12 口

注册编号：京 1112015201634904

聘用企业：拓业展盛（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专业：市政公用工程（有效期： 2023-12-13至20頌＞L25 

建筑工程（有效期： 2023-12-13至20

个人签名：七7回5SSJSC:
^ m登录中国建造师网

微信公众号扫一扫查询 签名0期：^ I!

签发日

muuixmjumuumjammmmmixmmmmmmummjLamxumjuiumxmmmuuumx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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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编号:京建安B （2016） 0124394

姓 名：梆森林

性 另IJ:男

出生年月：19H年2月12日 

企业名称：拓业展盛（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职 务：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初次领证日期： 2oie年5月so日 /、顆
有效期： 2023年I2月29日 至20^^fl31 0

发证机关：北京1 

发证日期： 2023

:房★乡备炉员会
mm

. 一一二 二一 •--：'：--：•

5^^yol7w7o_<>xr^>ox77>Toxr»: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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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氏我如龙让4心城，建戊奶.641


